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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計畫緣起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為水規所推動中之重要水源開發方案，計

畫滿水位總蓄水面積約 127 公頃、有效蓄水量約 1,450 萬立方公

尺，可滿足彰化、南投(草屯)地區民國 120 年用水增量需求。本

計畫所需用地以私有為主。水規所曾於民國 100 年執行「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

之評估」(以下簡稱前期計畫)，然由於土地權益關係人屬性特殊，

抽樣調查結果無法確實反應母體需求，遂賡續辦理本計畫。 

二、工作範圍 
本計畫人工湖區座落於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然所涉及之土

地權益利害關係人廣布全台，其中約 61%集中在人工湖預定地附

近的北勢、御史、中原、南埔、土城、平林等 6 里，故以該 6 里

工作為範圍(詳摘圖 1)，至於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調查範圍則以所有

關係人為對象，不限於前開工作範圍。 
 

 
摘圖 1  本計畫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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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母體清冊之建立與檢核 
本計畫整理地政事務所提供及前期計畫之土地利害關係人

資料，經檢核後建立調查母體清冊，其統計如摘表 1 所示。表列

工作範圍(人工湖周邊 6 里)之土地權益關係人共 508 人，包括土

地所有權人 454 人、公有地承租人 54 人；調查範圍(除人工湖周

邊 6 里外之其它地區)之土地權益關係人共 274 人，包括土地所有

權人 259 人、公有地承租人 15 人；總計土地權益關係人共 782

人，包括土地所有權人 713 人、公有地承租人 69 人。 

四、問卷設計與修正 
本計畫問卷參考前期計畫架構擬列，並依相關法令或解釋函

檢討修正，分別就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土地承租人及現住戶擬具

3 種不同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宣導類」及「問項類」如下： 

(一) 宣導類：包括土地取得改按市價協議方式取得、土地被徵收

者其農保資格放寬三年的期限不宜延長、已領取老農津貼者

其請領老農津貼資格不受影響等。 

(二) 問項類：土地所有權人之關切重點為農保權益維持，公有土

地承租人為地價及地上物補償，現住戶則為安置計畫。 

五、地方意見領袖會議 
本計畫依期初審查會議指示，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在草

屯鎮公所舉辦問卷調查前研商會議，就座談會及問卷之構想、對

象、人數、調查及宣導內容等進行意見交換，取得共識後再辦理

地方座談會及問卷面訪作業。此外，在舉辦座談會及問卷訪談

後，隨即安排拜會各有關單位釐清有關問題後，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舉辦第 2 次地方意見領袖會議，就民眾及地方領袖關切

之議題提出具體回應或說明辦理情形。 



 

 

摘
-3  

摘表 1 本計畫土地權益關係人居住地統計 
範圍 行政區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承租人 
(人數) 

合計 
人工湖 土資場 人工湖+土資場 人工湖+承租 人工湖+土資場+承租 小計 人數 % 

工
作
範
圍 

北勢里 242 14 4 28 1 289 20 309 39.5 
御史里 99 1 1 4 - 105 5 110 14.1 
土城里 17 8 4 1 - 30 13 43 5.5 
中原里 5 - 5 2 - 12 1 13 1.7 
南埔里 7 2 1 1 - 11 3 14 1.8 
平林里 - 5 2 - - 7 12 19 2.4 
合計 370 30 17 36 1 454 54 508 65.0 

調
查
範
圍 

草屯鎮 
其他各里 74 8 3 - 

- 
85 8 93 11.9 

南投縣 
其他鄉鎮 10 2 1 - 

- 
13 - 13 1.7 

台北市 10 1 6 - - 17 - 17 2.2 
新北市 13 1 - - - 14 - 14 1.8 
桃園縣 7 - - - - 7 1 8 1.0 
新竹縣 3 - 1 - - 4 - 4 0.5 
苗栗縣 1 - - - - 1 - 1 0.1 
台中市 74 14 11 1 - 100 2 102 13.0 
彰化縣 8 4 - 2 - 14 2 16 2.0 
嘉義縣 1 - - - - 1 - 1 0.1 
高雄市 2 - - - - 2 - 2 0.3 
屏東縣 - - - - - - 2 2 0.3 
花蓮縣 - - 1 - - 1 - 1 0.1 
合  計 203 30 23 3 - 259 15 274 35.0 

總    計 573 60 40 39 1 713 69 7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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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 
本計畫總計辦理 10 場座談會，共邀請 507 名土地權益關係

人到場與會。座談會對象包括人工湖周邊六里之土地所有權人、

現住戶及承租人等。 

在受邀名單中有 194 名親自參加、48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54

名參加他場次，合計共 296 人，參與率為 58.4%。另有 34 名外縣

市及 36 名其他民眾參與，總計與會人數 366 人，回收有效問卷

為 316 份。各場次座談會之與會人數統計如摘表 2 所示。 

七、問卷訪查作業 
問卷訪查作業於 101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初辦理，訪查對象

為本計畫用地之土地權益利害關係人，包括設籍於台北市、新北

市、台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人工湖周邊六里範圍以外)及座談

會未列入邀請名單或邀請未到者。 

本計畫總計共訪查土地所有權人 272 人、公有土地承租人 51

人，合計 323 人；經統計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179 份、39 份，合計

218 份，平均回收率為 67.5%。問卷訪查人數及回收問卷統計如

摘表 3 所示。 

八、問卷調查分析 
根據十場座談會及面訪問卷調查，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534

份，包括土地所有權人 462 份、承租人 65 份及現住戶 7 份。 

(一) 問卷宣導內容之調查分析 

土地權益關係人對本次問卷宣導內容，現在才知道佔

60~70%，以前就知道僅約 15~25%。惟亦顯示本計畫座談會

及問卷調查，已收到實質政令宣導及計畫溝通之效果，並有

助於提升民眾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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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2  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與會人數統計 

屬性 北勢里 
地主 

北勢里 
現住戶 

御史里 
地主 

土城里 
地主 

南埔及中原

里地主 
平林里 
地主 

公有地 
承租人 

合計 
場次 1 2 3 4 

小計 
5 6 7 8 9 10 

日期 7/3 7/6 7/10 7/13 7/14 7/17 7/20 7/24 7/26 7/31 

邀請人數 66 71 81 55 273 7 101 28 23 7 68 507 

本人參加 33 27 31 24 115 5 38 7 10 4 15 194 

代理參加 11 6 3 8 28 0 10 1 2 1 6 48 

他場次 14 12 7 4 37 7 5 2 0 0 3 54 

外縣市 1 2 6 8 17 1 8 2 1 2 3 34 

其他 1 0 0 0 1 0 4 12 1 17 1 36 

實際人數 60 47 47 44 198 13 65 24 14 24 28 366 

無法送達 2 0 4 5 11 0 1 0 0 0 3 15 
註：各場次座談會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31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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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3 問卷訪查人數及回收問卷統計 
調查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承租人 合計 

訪問數 回收數 訪問數 回收數 訪問數 回收數 

調查
範圍 

台北市 10 4 0 0 10 4 
新北市 12 6 0 0 12 6 
台中市 90 64 2 2 92 66 
彰化縣 8 3 1 0 9 3 
南投縣 82 51 2 1 84 52 
小計 202 128 5 3 207 131 

工作
範圍 

北勢里 36 32 28 22 64 54 
御史里 22 15 2 2 24 17 
土城里 9 2 11 8 20 10 
南埔里 3 2 1 0 4 2 
中原里 0 0 0 0 0 0 
平林里 0 0 4 4 4 4 
小計 70 51 46 36 116 87 

合計 272 179 51 39 323 218 

(二) 需要政府協助者之調查分析 

針對年齡 50 歲以上者，較傾向維持農保或希望政府專案

補助，而 49 歲以下者則較多具有其他類保險。在希望政府專

案補助者之分析上，年齡 60 歲以上部份傾向退休或轉行。 

(三) 政府提供三處承租地之調查分析 

需要政府協助者共 93 人，包括土地所有權人有 77 人、

承租人有 16 人。願意承租政府之三處農地者共 44 人，包括

土地所有權人有 37 人、承租人有 7 人。其中，有 24 人選擇

平西段國有土地、2 人選擇南投市台糖農場、18 人選擇霧峰

亞洲大學附近。若以每人最小承租 2 分地計，規劃之平西段

15 公頃(需求 4.8 公頃)、五育高中 24 公頃(需求 0.4 公頃)及亞

洲大學 10 公頃(需求 3.6 公頃)均符合目前調查之需求。 

(四) 對本計畫支持度之調查分析 

土地所有權人及現住戶較傾向支持及有條件支持者，約

佔 60~70%；承租人則傾向於有條件支持，約佔 60%。進一步

分析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之理由，大部份為希望能提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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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及補償價格，並維持其農保資格及相關之權益等。  

(五) 具農保資格者之調查分析 

具農保資格者較傾向政府專案補助及維持農保資格，進

一步分析其支持比例、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理由，均與本計

畫整體支持度之趨勢大致相同。 

九、綜合討論 
(一) 民眾關切議題及辦理情形 

根據本計畫座談會及問卷面訪調查結果，已初步彙整民

眾及地方意見領袖提出之關切議題，經拜會各有關單位溝通

了解情形，再針對關切議題進行分類綜整，依現行法令政策

提出具體說明或研擬配套措施後詳細表列(另詳第四章)，供本

計畫後續執行作業之參考。 

(二) 調查成果與民意溝通 

本計畫列冊之土地權益關係人共 782 人，調查結果回收

之有效問卷共 534 份(約占 68.3%)，已能具體反應母體需求。

本次問卷增加宣導類，調查顯示有其必要性，並已達到計畫

及法令宣導之目的；需要政府協助提供承租農地者共 93 名利

害關係人，其最小承租需求面積亦符合目前規劃；另經座談

會資訊研判，現住戶可能有 1~2 戶會符合中低收入戶標準。 

於辦理問卷調查及座談會前，本計畫特別邀請地方領袖

提供寶貴意見，以期待凝聚共識及提升溝通宣導效果。座談

會依對象性質規劃，採十場次分開辦理及開會通知單一次寄

發，可提升民眾參與率。問卷調查與座談會及面訪同時辦理，

可由專人進行解說，有效提高問卷之回收率。此外，針對調

查母體清冊之聯絡資訊亦一併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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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價查估流程與提報時點建議 

市價查估流程將依據內政部「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規定辦理，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地政處)，並依「地價

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辦理。本計畫工

程徵收用地將由提案單位(水利署)將評估事項之案由、法令依

據、處理過程、評議內容作成書面議案，提送南投縣政府「地

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進行市價查估作業。 

依據上述辦法，本計畫對於預定徵收範圍內各宗地個別

因素資料及地籍圖，應於每年九月一日前函送南投縣政府主

管機關(地政處)，作為次年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之依據。惟若屬

重大公共建設，另得於當年三月一日前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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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I. Background 
Niaozueitan artificial lake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The full water level lake is designed with a 

total area of 127 ha and the effective capacity of 14.5 million m3. The 

lake will meet public water supply demand in 2031 for Changhua and 

Nantou area. The lake area will locate mostly in private land.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project - “Feasibility Planning For 

Niaozueitan Artificial Lake In Wu River (3)－Assessment on 

Rearrangement of Landowners’ Occupation Programming“ (2011), 

we can’t fully get the information from all land stakeholders only by 

sampling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there shall be such a further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to be implemented. 

II. Working Areas  
Niaozueitan artificial lake will locate in Caotun, Nantou, and the 

land stakeholders dwell widespread in Taiwan. There are 61% 

stakeholders dwell within six districts, including Beishi, Yushi, 

Zhongyuan, Nanpu, Tucheng and Pinglin, and we indicate the six 

districts as our Working Areas in this project (see Figure 1). However, 

all land stakeholders shall be concerned and investigated, not limited 

to the Working Areas.  

III. Review and establishment of Land Stakeholders Inventory 
According to integration from previous projects and land data 

from government, Land Stakeholders Inventory is establish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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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re are 782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ject, including 713 

landowners and 69 land lessees. Among which, there are 508 

stakeholders in Working Areas (including 454 landowners and 54 

land lessees) and 274 stakeholders in other areas (including 259 

landowners and 15 land lessees). 
 

 
Figure 1 Location of Working Areas   

IV.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Revising 
By relevant project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questionnaires 

are designed into 3 different type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fit for 

landowners, tenants and residents. There are “Pro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items included as follows: 

1、Promotion: private land will be purchased by market prices and 

advance negotiation shall be required;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eligibility shall not be reserved more than 3 years but old farmer 

subsidization will not be influenced after farmlands purchased. 

2、Communication: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land purchasing and 

compensation will be investigated for landowners and tenants; 

house placement for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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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Land Stakeholders Inventory 

Area District 

Land Stakeholders (persons) 
Tenants 

(persons) 

Total 

Lake Stockpile Lake + 
Stockpile 

Lake + 
Tenants 

Lake + 
Stockpile + 

Tenants 
Subtotal (persons) (%) 

W
orking A

reas 

Beishi 242 14 4 28 1 289 20 309 39.5 
Yushi 99 1 1 4 - 105 5 110 14.1 

Tucheng 17 8 4 1 - 30 13 43 5.5 
Zhongyuan 5 - 5 2 - 12 1 13 1.7 

Nanpu 7 2 1 1 - 11 3 14 1.8 
Pinglin - 5 2 - - 7 12 19 2.4 
Subtotal 370 30 17 36 1 454 54 508 65.0 

O
ther areas 

Caotun 74 8 3 - - 85 8 93 11.9 
Nantou 10 2 1 - - 13 - 13 1.7 
Taipei 10 1 6 - - 17 - 17 2.2 

New Taipei 13 1 - - - 14 - 14 1.8 
Taoyuan 7 - - - - 7 1 8 1.0 
Hsinchu 3 - 1 - - 4 - 4 0.5 
Miaoli 1 - - - - 1 - 1 0.1 

Taichung 74 14 11 1 - 100 2 102 13.0 
Changhua 8 4 - 2 - 14 2 16 2.0 

Chiayi 1 - - - - 1 - 1 0.1 
Kaohsiung 2 - - - - 2 - 2 0.3 
Pingtung - - - - - - 2 2 0.3 
Hualien - - 1 - - 1 - 1 0.1 
Subtotal 203 30 23 3 - 259 15 274 35.0 

Total 573 60 40 39 1 713 69 7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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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ocal Leader Meetings  
To prepare for public hearings an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s, 

a local leader meeting was held on June 19, 2012 to discuss the 

details. After the public hearings, investigations and discussion with 

relevant authorities, another meeting was held on November 15, 2012 

for responding to all stakeholders and local leaders. 

VI. Public hearings with local land stakeholders 
10 sessions are planned in public hearings, and 507 stakeholders 

are invited in total. All invited parties are landowners, tenants and 

residents, who dwell in the Working areas. 194 stakeholders attended 

by planning, 48 by deputies and 54 by other sessions. The total 

participated is 296 and the average rate is 58.4%. Besides, 34 

stakeholders from other areas and 36 other folks also participated. 

Totally, 366 participated in public hearings and 316 copies are 

returned effectively in surveying (see Table 2). 

VII. Face-to-Face Interviews 
The face-to-face interviews was hel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2, for stakeholders dwelled in Taipei, New Taipei, Taichung, 

Changhua and Nantou (excluded the Working areas). In the Working 

areas, the stakeholders who don’t participated or invited in the 

previous public hearings are also included. There are totally 323 

stakeholders interviewed, including 272 landowners and 51 tenants. 

Therefore, only 218 copies are returned effectively in surveying, 

including 179 landowners and 39 tenants, and the average rate is 

67.5% as shown in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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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public hearings with local land stakeholders 

Item Beishi 
Landowners 

Beishi 
residents 

Yushi 
Landowners 

Tucheng 
Landowners 

Nanpu and 
Zhongyuan 
Landowners 

Pinglin 
Landowners 

Public land 
tenants 

Total Sessions 1 2 3 4 
Sub- 
total 

5 6 7 8 9 10 

Date 7/3 7/6 7/10 7/13 7/14 7/17 7/20 7/24 7/26 7/31 

Invited 
(Working areas) 66 71 81 55 273 7 101 28 23 7 68 507 

Participated  
(by planning)  33 27 31 24 115 5 38 7 10 4 15 194 

Participated  
(by deputy) 11 6 3 8 28 0 10 1 2 1 6 48 

Participated  
(others session) 14 12 7 4 37 7 5 2 0 0 3 54 

Participated 
 (other areas) 1 2 6 8 17 1 8 2 1 2 3 34 

Participated  
(other folks) 1 0 0 0 1 0 4 12 1 17 1 36 

Total 60 47 47 44 198 13 65 24 14 24 28 366 

Invitation  
unsent 2 0 4 5 11 0 1 0 0 0 3 15 

Note: 316 copies are returned effectively in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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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atistics of face-to-face interviews 
Items 

Landowners Public land tenants Total 
Interviewed Received Interviewed Received Interviewed Received 

O
th

er
 a

re
as

 Taipei 10 4 0 0 10 4 
New Taipei 12 6 0 0 12 6 
Taichung 90 64 2 2 92 66 
Changhua 8 3 1 0 9 3 

Nantou 82 51 2 1 84 52 
Subtotal 202 128 5 3 207 131 

W
or

ki
ng

 a
re

as
 Beishi 36 32 28 22 64 54 

Yushi 22 15 2 2 24 17 
Tucheng 9 2 11 8 20 10 
Nanpu 3 2 1 0 4 2 

Zhongyuan 0 0 0 0 0 0 
Pinglin 0 0 4 4 4 4 
Subtotal 70 51 46 36 116 87 

Total 272 179 51 39 323 218 

VIII. Questionnaire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from 10 public 

hearings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ing,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is 534 copies, including 462 from landowners, 65 

from tenants and 7 from residents. 

1、Recognition of the promotion contents in questionnaires 

The surveying indicates that 60~70% of land stakeholders 

recognize the promotion contents in questionnaires after the 

interviewing, and only 15~25% recognize them before. It shows 

that the interviewing questionnares has achieved effectively in 

pro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r this project, and may be 

helpful in project support from land stakeholders.  

2、Land stakeholders appeal to government assistance 

The surveying indicates that land stakeholders who over 50 

years old appeal for the reservation of eligibility in farme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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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or government assistance, while those who under 49 

usually have other insurance. With further analysis of those who 

appeal for government assistance, some land stakeholders over 

60 have a tendency to retire or change jobs. 

3、Analysis of three leased lands provided by government 

The surveying indicates that appealing for government 

assistance are 77 landowners and 16 tenants, totally 93 land 

stakeholders. Among them, 37 landowners and 7 tenants are 

willing to lease three public farmlands provided by government, 

totally 44 stakeholders, to maintain their eligibility of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three public farmlands, 24 stakeholders 

select Pingxi farmlands, Caotun; 2 select Taiwan Sugar 

farmlands, Nantou; 18 select farmlands near Asia University, 

Taichung. As of minimum rental area per stakeholder is 0.2 ha, 

the provided farmlands in Pingxi, Taiwan Sugar and Asia 

University are 15 ha, 24 ha and 10 ha in area respectively. While 

the applied farmlands are only 4.8 ha, 0.4 ha and 10 ha 

respectively, the provided farmlands by government are still 

greater than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ing.    

4、Analysis of the supporting form land stakeholders 

The surveying indicates that 60~70% of landowners and 

residents incline to support the project or by conditions; 60% of 

tenants incline to support the project by conditions. With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in support by conditions or not support, 

most stakeholders appeal to higher prices in land purch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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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maintaining their eligibility of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and protecting the legal rights as farmers. 

5、Analysis of stakeholders with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The surveying indicates that stakeholders with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prefer to hav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maintaining 

their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With further analysis their supports 

and concerns for this project, it has a similar tendency as that of 

all land stakeholders. 

IX. Comprehensive analysis 
1、Concerns from land stakeholders and local leaders:  

After surveying from public hearings and questionnaires, all 

the concerns from stakeholders and local leaders are summarized. 

Then some visits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are arranged for advance 

clarification. After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and according to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relevant respond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vided for reference. 

2、Survey results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For 782 land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ject, the effective 

returned surveys are 534 copies (about 68.3%) and can be mor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surveying results,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reached and leasing requirement checked. Besides, there may 

be 1 or 2 local residents in low-income level. 

To prepare for questionnaires and public hearings, local 

leaders are invited to provide valuable suggestions. Public 

hearings are held in 10 sessions respectively but invitation sent in 

once considering for the stakeholders’ convenience. Besid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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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ing are helped by professionals during public hearings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Therefore, the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copie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are 

then updated.       

3、Price providing procedure for land acquisition 

Price providing procedure will be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regulation of price providing for land 

acquisition”, a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s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Lands Department), and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 of land evaluation committee”. The land 

acquisition plan of this project will be submitted to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for assessment of land price.  

Based on relevant rules, the scope of land collection will be 

submitted to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before September 1 or 

March 1 for the basis of land acquisition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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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經重新檢核調查母體清冊，本計畫利害關係人共 782 人，其中

居住於人工湖周邊六里(工作範圍)共 508 人。 

(二) 先透過地方意見領袖會議凝聚共識，再舉辦地方小型座談會及

問卷調查，共規劃十場次座談會及邀請 507 名利害關係人參

與。總計與會人數 366 人，回收有效問卷為 316 份。 

(三)設籍外縣市及未參加座談會之利害關係人，由專人面訪問卷調

查，總計面訪人數 323 人，回收有效問卷為 218 份。 

(四) 回收有效問卷為 534 份(約占 68.3%)，其統計分析如下： 

1、調查結果發現回答「現在才知道」占絕大多數，顯示確有必

要加強宣導，亦有助於民眾對本計畫之正確認知及支持。  

2、調查結果年齡 60 歲以上者有部份傾向退休或轉行；年齡 50

歲以上者希望維持農保或政府專案補助。 

3、調查結果共有 93 名利害關係人需要政府提供承租農地以維繫

農保身分，以每人最小承租 2 分地計，共需農地約 18.6 公頃，

目前規劃之三處農地面積約 49 公頃，足敷調查需求。 

4、調查地主及現住戶多傾向支持或有條件支持，承租人則傾向

有條件支持，其理由多與徵收補償價格、農保資格有關。  

(五) 問卷調查回收率達 68.3%具有代表性；問卷中增加計畫及法令

宣導增加溝通及計畫支持度；調查前先邀請地方領袖會議凝聚

共識；座談會規劃十場次及通知單一次寄發以提高民眾參與

率；由專人解說或親自面訪提高問卷回收率。 

(六) 有關地方意見領袖及利害關係人之關切議題，包括：農保及老

農津貼權益、地上物補償、現住戶安置、承租人權益、土地徵

收程序、市價訂定、何時開始辦理市價查估、市價或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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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議如何處理、回饋措施、周邊相關限制、烏溪下游沙漠化

現象、工程計畫目前進度等。  

二、建議 
(一)本計畫調查過程中仍有許多無法聯繫，尤其是外縣市，建議未

來提出用地需求、調查市價時，應再查核更新母體清冊。 

(二)本計畫座談會參與率 58.4%，面訪回收率 67.5%，考量未來用

地取得作業，建議工程計畫書將用地取得之時間延長 1~1.5 倍。 

(三) 除依現行法令辦理市價徵收外，建議檢討修訂「經濟部水利事

業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金要點」，以增加補償救濟辦法

之彈性，並有助於水資源開發工程之推動。 

(四) 調查結果需要政府協助者尚有 49 人未表示意見，仍需持續溝

通了解以妥善安置，另建議水利署事先協調三處租地之取得。 

(五) 承租人多為弱勢居民、河川公地使用許可者或占用戶，為減少

開發阻力及補償民眾損失，建議檢討研擬發放救濟金可行性。 

(六) 現住戶約 10 戶(有戶籍登記 7 戶)，雖無登記在案之中低收入戶

或低收入戶，惟計畫實施前應再查核，且民眾希望就近安置。

因安置用地涉及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建議與部營建署協商並

擬訂安置計畫施行細則，提供本計畫後續依循辦理。 

(七) 地方領袖及民眾均對人工湖周邊發展及就業甚為期待，建議結

合南投縣政府、草屯鎮公所及南投農田水利會共同發展。 

(八) 本計畫環境維護經費及土石方買賣利潤是否直接回饋地方(草

屯鎮公所)，建議與南投縣政府進一步協調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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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計畫緣起及內容 

一、計畫緣起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以下簡稱本工程計畫)為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規所)推動中之重要水源開發方案，計

畫滿水位總蓄水面積約 127 公頃、有效蓄水量約 1,450 萬立方公

尺。本工程計畫係利用南投縣草屯鎮烏溪南岸農地設置人工湖，

於烏溪炎峰橋下游約 600 公尺處設置攔河堰，將溪水引至人工湖

蓄存運用，工程位址及布置概要請詳圖 1-1；在不影響烏溪河川

生態用水及原有用水標的權益下，預計工程完工後可滿足彰化、

南投(草屯)地區民國 120 年用水增量需求，同時替代彰化地區部

分原有公共給水之地下水源，對於彰化西南沿海地區及高鐵沿線

地層下陷防制有相當之助益。 

本工程計畫所需用地以私有為主。為維護人民權益，水規所

曾於民國 100 年執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

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計畫，以抽樣調查方式對

土地權益關係人進行調查，然由於土地權益關係人屬性特殊，抽

樣調查結果無法確實反應母體需求，爰辦理「烏溪鳥嘴潭人工湖

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工作範圍 

本計畫人工湖區座落於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經清查可能受

影響土地所有權人及承租戶資料，，本工程計畫所涉及之土地權

益利害關係人廣布全台，惟其中約 61%集中在人工湖預定地附近

的北勢、御史、中原、南埔、土城、平林等 6 里，故以該 6 里工

作為範圍(詳圖 1-2)，至於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調查範圍則以所有關

係人為對象，不限於前開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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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鳥嘴潭人工湖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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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計畫工作範圍 

三、計畫目標 

本計畫係針對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問卷調

查，並舉辦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期能收集土地所有權人之意

見，並提供未來政策執行上之參考及各機關分工實施之依據。爰

此，釐訂工作目標如次： 

(一) 更新人工湖區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建置完整母體清冊。 

(二) 針對土地權益利害關係人進行調查，瞭解其對本計畫實施後

之關切事項或權益受影響情形，作為檢討規劃之依據。 

四、工作項目及內容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委

託專業服務契約之要求，本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基本資料蒐集分析 

1、計畫內容研析。 

2、調查母體清冊建立與檢核。 

(二) 土地所有權人安置意願補充調查 

1、問卷設計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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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訪問卷調查(300 份)。 

3、郵寄問卷調查(200 份)。 

4、回收問卷統計與分析。 

(三) 舉辦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於計畫範圍內鄉鎮辦理說明會，

溝通說明工程推動進度及民眾權益。 

(四) 工作簡報及報告編印 

1、期初、期中、期末簡報及不定期工作會報。 

2、各階段報告書之編擬、修訂及印製。 

五、工作流程 

(一)整體工作流程 

本計畫整體工作流程詳見圖 1-3。計畫啟動後，隨即動員

進行基本資料蒐集及計畫內容研析，擬定問卷調查構想及座

談會規劃，於簽約後 15 日曆天內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 

期初審查通過後，即進行調查母體清冊之建立與查核，

就座談會規劃進行檢討，並先行拜會當地地方意見領袖，以

事先取得基本共識，再寄發各場次座談會之通知單，邀請本

計畫用地之利害關係人參加座談會及問卷調查，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5 日前提出期中報告書。 

期中審查認可後，首先針對設籍外地者(調查範圍)進行問

卷訪談，再就人工湖周邊六里(工作範圍)未參與座談會者補充

問卷訪談，最後綜合座談會及面訪調查結果及分析，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15 日前提出正式報告書初稿，並辦理第 2 次地

方意見領袖會議，就會前會及問卷訪談各項關切議題進行說

明，納入期末審查意見修正後，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5 日前

提送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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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本計畫整體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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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談會工作流程 

座談會工作流程詳見圖 1-4。首先針對過去民眾意見進行

蒐集與分類，研擬解決對策及宣導主題、訂定問卷內容及座

談會規劃，並召開地方意見領袖會前會，就問卷及宣導主題

進行確認。座談會通知單寄發後，亦向當地警察局報備，並

依既定時程完成各場次座談會及問卷調查之作業。待十場次

地方小型座談會及問卷訪談工作完成後，再舉行第 2 次地方

領袖會議，就民眾關切議切之辦理情形進行說明。 

(三)問卷訪談工作流程 

問卷訪談工作流程詳見圖 1-5。針對土地權益關係人設籍

外縣市及未參加座談會者進行問卷訪談造冊作業，規劃預定

問卷訪談之行程、作業人員分組及行前注意事項說明。 

問卷訪談作業以完成主題宣導及問項調查為目標，並就

聯絡資訊進行確認與更新。若未能找到訪談對象時，將留下

對方之聯絡方式，以利下次再訪時間之確認。若遭遇拒訪、

住址有誤、失聯或查無此人時，亦予以註記說明，以利後續

用地徵收作業辦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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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工作

前期說明會民眾問題蒐集

民眾問題分類

與相關單位
研商對策

訂定宣導主題

召開意見領袖會前會

解決可否

訂定問卷內容及座談會規劃檢討

問卷及宣導主題
確立

當地警察局報備

寄發座談會通知單

舉辦座談會及問卷調查

是

否

第2次地方領袖會議
 

 
圖 1-4  座談會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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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訪談工作

問卷訪談造冊作業

問卷訪談行程規劃

面訪對象
是否遭遇

是

訪談人員分組及作業說明

是否接受
面訪

聯絡方
式有無

註記
1.不在
2.已搬遷
3.失聯
4.查無此人

無

有

否

完成調查
1.主題宣導
2.問項調查
3.聯絡資訊更新

是

註記
拒絕訪談及理由

 

 

 

圖 1-5  問卷訪談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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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基本資料蒐集分析 

一、計畫內容研析 

(一) 工程規劃成果 

鳥嘴潭人工湖整體規劃成果請參見圖 2-1，各主要工程摘

述說明如下： 

1、取水工程 

包含攔河堰(側方取水)、進水口、沉砂池(含排砂暗渠)、

巴歇爾量水槽、輸水隧道…等，整體平面佈置及設施剖面如

圖 2-2、2-3。人工湖所需之設計取水量為 20 秒立方公尺，

北投新圳取水量以 5 秒立方公尺規劃，另加上排砂操作所需

5 秒立方公尺水量，故進水口及沉砂池設計流量採 30 秒立

方公尺。各部分工程內容如下： 

(1) 攔河堰 

A、設計洪水量(Q200)：14,780 秒立方公尺 

B、設計洪水位標高：150.78 公尺 

C、固定堰堰頂標高：146.0 公尺 

D、攔河堰堰軸總長：440.0 公尺 

(A)自由溢流堰固定堰堰軸長度：362.0 公尺 

(B) 排砂道：10 公尺寬×5 公尺高之直提式閘門×5 道 

(C) 魚道：右側瀑布式魚道寬 8 公尺，左側緩坡式魚道寬

2.0 公尺。 

(2)進水口 

A、設計取水量：30 秒立方公尺 

B、進水口底檻標高：144.5 公尺 

C、設計取水位標高：145.3 公尺 

D、進水口閘門：5 道 6 公尺寬×4 公尺高之直提式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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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整體配置圖 



 

 

2-3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99.12。 

圖 2-2 取水工程整體布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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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99.12。 

圖 2-3 取水工程設施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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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砂池與量水工 

A、輸水暗渠(進水口末端至沉砂池入口)： 

(A)渠道寬度：3.6 公尺 

(B)渠道坡度：1/600 

(C)渠道長度：108 公尺 

B、沉砂池 

(A)沉砂溝：12 道長度 74 公尺，最小沉砂粒徑 0.2 公釐 

(B)沉砂溝渠底坡度：1/70 

(C)排砂暗渠：2 道沉砂溝配至 1 道引水門，共 6 道閘門銜

接排砂暗渠，經排砂閘門後直接排至烏溪。 

(4) 輸水路(沉砂池出口至量水槽入口) 

A、渠道寬度：4.0 公尺 

B、渠道坡度：1/600 

C、渠道長度：40 公尺 

(5) 巴歇爾量水槽 

A、水槽入口寬度：10.668 公尺 

B、喉道段：寬 7.62 公尺，長 1.8 公尺 

C、水槽出口寬度：8.941 公尺 

(6)輸水隧道 

A、隧道斷面：內徑 4 公尺，2r-2r-2r 標準馬蹄型 

B、隧道長度：300 公尺 

C、銜接北投新圳聯絡渠道： 

(A)渠道寬度：3.0 公尺 

(B)渠道坡度：1/1,000 

(C)預估長度：10 公尺 

(7) 輸水路(隧道出口至分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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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渠道寬度：4.0 公尺 

B、渠道坡度：1/1,000 

C、預估長度：265 公尺 

2、人工湖及附屬設施 

湖區現地由東北至西南高差約 34 公尺，分為 7 大湖區

(每區上下游間高程差約 4~6 公尺)，各湖區以 1(垂直)：2(水

平)開挖至該湖區最低點入岩 1 公尺，各湖區諸元如表 2-1，

配置如圖 2-4、2-5 所示。 

表 2-1 鳥嘴潭人工湖各湖區基本資料 
湖區 堤頂高 

(EL. m) 
計畫蓄水
位(EL. m) 

湖底高 
(EL. m) 

蓄水深度 
(EL. m) 

呆水位 
(EL. m) 

湖區面積 
(ha，註) 

有效蓄水容
量(萬 m3) 

A’ 140 139 124 15 126 7.1 77 
A 136 135 122 13 124 10.2 106 
B 132 131 119 12 121 15.8 163 
C 127 126 112 14 114 25.4 303 
D 122 121 105 16 107 31.1 425 
E 116 115 103 12 105 28.9 309 
F 112 111 102 9 104 9.1 67 

合計 - - - - - 127.6 1,450 
註：人工湖包括周邊用地面積約 177.85 公頃。 
資料來源：依「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彙整。 

3、用地需求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

規劃總報告」，本計畫用地需求約 283.16 公頃，其中私有土

地佔約 167.30 公頃，所佔比例達 59.1%，詳如表 2-2 所示。 

其中，攔河堰及引水工程用地約 69.19 公頃，約 1.7%為

私有土地；人工湖用地約 177.85 公頃，約 87.2%為私有土地；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用地約 36.12 公頃，約 30.5%為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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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99.12。 
圖 2-4 人工湖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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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

性規劃總報告，99.12。 

 
圖 2-5 人工湖圍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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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鳥嘴潭人工湖用地面積與權屬統計 
工程別 

公有土地(公頃) 私有土地 
(公頃) 

總計 
(公頃) 

私有地
% 未登錄 已登錄 合計 

1.攔河堰及引水工程 55.74 12.27 68.01   1.18  69.19  1.7 

2.人工湖 
A’～D 湖區 - 17.77 17.77 105.59 123.36 85.6 
E～Ｆ湖區  3.86  1.12 4.98  49.51  54.49 90.9 
合計  3.86 18.89 22.75 155.10 177.85 87.2 

3.土資場 

D 湖區北側 -  9.14 9.14   7.36  16.50 44.6 
A 湖區北側 -  1.06 1.06   3.54   4.60 77.0 
平林里西側  9.31  5.59 14.90 0.12  15.02 0.8 
合計  9.31 15.79 25.10 11.02 36.12 30.5 

總    計 68.91 46.95 115.86 167.30 283.16 59.1 

資料來源：依「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彙整。 

4、環境景觀營造構想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景觀營造」

專題計畫已針對本人工湖及周邊環境勾勒出具體願景，可做

為未來構思工程多媒體之基礎，其成果摘述如次。 

(1) 土地利用規劃 

依據環境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

展潛力，規劃『管理中心服務區』、『引水路悠遊綠廊』、『湖

畔原生綠帶區』、『水漾景觀廊道』、『活水生態綠廊』、『悠

活轉驛服務區』、『活力堤岸賞遊區』、『景觀土丘區』等 8

個機能空間，整體空間規劃構想如圖 2-6。 

A、引水路悠遊綠廊 

配合沿線重要水利設施，規劃自行車及人行混合道，

自炎峰橋入口處設計具特色之入口意象，沿取水口、沉砂

池至引水路為一帶狀填土空間進行綠美化，並發展為原野

型的遊憩廊道，沿水路路線規劃自行車道及步道，設置粗

放及低維護之休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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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

性規劃」之環境整體營造規劃專題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6 鳥嘴潭人工湖環境景觀營造構想 

B、管理中心服務區 

以水資源營運管理為主軸，配合交通節點與管理中

心之優勢，發展農村藝術展演、農特產品展售、水資源

教育解說等活動，成為本計畫之發展核心。 

C、水漾景觀廊道 

北臨國道 6 號側之路堤以適當綠帶隔離，減少並阻

隔往來車輛製造之粉塵及噪音。除堤頂及堤後道路、人

工湖圍堤等空間配置綠帶外，並延伸管理中心服務區之

藝術營造，導入人文藝術意象及構造物，營造帶狀之綠

美化及藝術廊道之空間氛圍。 

D、活水生態綠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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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生態補償為理念，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

物棲息及移動之場所，以營造粗放式綠地空間、生態棲

地、草澤濕地、帶狀綠廊、複層綠籬等自然度較高之綠

化為主，人工設施也應符合生態工法，並設置棧道、生

物通道供生物穿越。 

E、湖畔原生綠帶區 

為避免影響蓄水功能及遊客安全，湖區間之道路僅供

維修管理之用，湖間區不導入遊憩活動，禁止遊客及一般

車輛進入。整體空間以立面綠化減緩湖間隔堤之地勢落

差，湖區兩側以複層之原生植栽營造自然之水域綠帶。 

F、悠活轉驛服務區 

利用國道 6 號東草屯交流道高架段下方，以及 D、

E 池退縮空間，配置基礎服務與休憩設施，包含多功能

廣場，提供未來地方舉辦活動、農產展售、自行車租賃

之場所；設置大、小型車輛停車場；配合自行車道環線

之需求，設置自行車停駐設施、休憩設施等服務。 

G、活力堤岸賞遊區 

配合整體規劃構想，導入地景藝術作為入口意象，

並提供公共開放之活動空間，提供地方政府或相關單位

舉辦假日市集之場所。 

H、景觀土丘區 

考量填土及土方堆置時程與空間區位，將填土區上

方之基本綠美化工程為主，利用原生樹種及現地植物，

營造粗放、自然之綠帶。 

(2)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環境營造期程配合主體工程開發進度擬定，人工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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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程預計以 7 年為期，故本計畫擬配合主體工程分為四

期開發計畫，第一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 2～4 年，第二期

計畫為施工階段第 4～5 年，第三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 5

～6 年，第四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 6～7 年。 

(二) 環境影響評估執行概況 

本工程計畫開發規模已達到環保署所訂頒「開發行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之規範，水規所已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擬具「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循程序提請環保署辦理審查作業，並

於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經環評審查專案小組之建議：為「有

條件通過環評審查」。 

(三) 歷年工作成果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之規劃歷程，請參見圖 2-7，其中與本

計畫有關者包括「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用地調

查專題報告」、「烏溪鳥嘴潭人工湖環境影響評估」、「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烏溪

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

業方案之評估」等，摘述如次。 

1、民國 100 年「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

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主要成果 

調查主題包括(1)維繫農保身分之必要性及方案之可接

受性，(2)拆遷戶安置地點的選擇與需求，就農保身分言，土

地所有權人中具有其他社會保險的比例為 24.4%，較民國 99

年調查結果之 21%為高，其差異可能來自外縣市土地所有權

人納入調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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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規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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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為維持農保提供租用地初步篩選之 3 處場所(平西

段、茄冬腳、山仔腳)，受訪者普遍認為太遠或租金太貴，

故為使本工程計畫能順利推動，另外評估將人工湖周邊各土

資場均納入作為提供原土地所有權人維繫其農保身分之用

地，並配合農地租金予以補貼措施，以減輕農民負擔。 

就拆遷戶安置意願而言，由於以往的調查並未包括這些

安置戶，因此無法進行比較。依據訪員與該安置戶之接觸訪

問，該等現住戶家庭雖人口眾多，惟家中年齡層或高或幼，

屬於中壯年之經濟支柱人口則不多。依口頭訪問結果，其月

家戶所得約在 5~8 萬元之間，平均每位家人可分配到的所得

約在 7,100~11,400 元之間。 

2、土地權益關係人關切事項 

綜合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歷次對於民眾關切事項

之調查結果，摘述如次。 

(1)  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地方說明會 

係「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可行性

規劃」於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在人工湖預定地附近御史

里永安宮文教中心召開，除民意代表及機關代表外，共有

203 名地方民眾參加。綜合當日會議情形，與會者關切事

項有： 

A、土地被徵收後會失去農保資格。 

B、土地被徵收後會買不到相等規模的農地耕作。 

C、攔河堰設置後鄰近會有淹水問題。 

D、希望有配套的觀光發展計畫來帶動地方發展。 

(2) 民國 99 年 8~9 月地方意見領袖訪談 

係「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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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測量暨民意調查」計畫辦理，調查對象包括機關首長、

民意代表、水利會、農會及社區協會領袖等共 14 位，主

要意見如下： 

A、對本計畫多採支持態度。 

B、土地徵收補償方式，應先調整當地地價，或比照中興

新村高級園區徵收地價方式。 

C、須維持現有耕種者之權益，不能使其喪失農保資格。 

D、人工湖各湖區臨山側應串聯，而下端增設帶狀遊湖區

景觀設施並與公共給水湖區分隔，以提高當地觀光及

民眾就業，另如能配合九九峰設置纜車至湖區，將更

能提高觀光產業。 

(3) 民國 99 年 8~9 月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係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

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計畫辦理，以居住在草屯鎮北勢

里、御史里、土城里等持有計畫用地範圍內且土地面積

0.2 公頃以上之所有權人為母體，主要成果如下。 

A、對於人工湖是否有助當地觀光產業之看法：有 41%受

訪者認同、37%受訪者不認同、22%受訪者無意見或不

清楚，詳圖 2-8。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4 41

不認同 39 37

無意見及不清楚 23 22

總和 106 100

認同

41%

不認同

37%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

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8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當地觀光產業之看法 



 

 2-16 

B、對於人工湖是否可增加就業機會之看法：有 41%受訪

者認同、40%受訪者不認同、19%受訪者無意見或不清

楚，詳圖 2-9。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3 41

不認同 42 40

無意見及不清楚 21 19

總和 106 100

認同

41%

不認同

40%

無意見及

不清楚

19%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

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9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增加就業機會之看法 

C、受訪者是否具有農保身分之調查結果：106 名受訪者

中，有加入農民健康保險者為 84 位(占 79%)、無農保

身分者為 22 位(占 21%)。 

D、土地所有權人對鳥嘴潭計畫之支持度及其原因：調查

結果如表 2-3。13 位贊成者中，有 3 名認為本計畫可以

增加就業機會；65 位有條件贊成者中，8 位希望保留

農保身分、3 位希望以地易地、3 位希望輔導購地，並

沒有受訪者希望政府給予第二專長培訓輔導；27 位不

贊成者中，有 18 位認為此計畫會影響其生計。 

(4) 民國 100 年土地所有權人安置意願補充調查 

依據民國 100 年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

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之調查成

果，民眾關切議題如下： 

A、領取老農津貼與改領國民年金之差異 

B、由農保轉國保之差異 

C、安置用公有土地租金太高 



 

 2-17 

表 2-3 受訪者對本計畫贊成度及其原因統計 
選項 

土地所有權人 一般民眾 
勾選該項目之理由 人數 勾選該項目之理由 人數 

贊成 

增加就業機會  3 增加就業機會 50 
改善用水水質水量 2 改善用水水質水量 41 
促進環境營造及帶動當地產業 4 促進環境營造及帶動當地產業 37 
涵養地下水源達國土保育 2 涵養地下水源達國土保育 12 
其他 2 其他 2 
合計 13 合計 142 

有條件

贊成 

以地易地(以公有地為原則) 3 妥善規劃居民生計 37 
徵收範圍地價調高 49 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19 
輔導購地 3 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 48 
保留農保權益(或身份) 8 做好居民生命財產防護工作 21 
輔導第二專長 0 - - 
創業低利貸款 0 - - 
其他 2 其他 27 
合計 65 合計 152 

不贊成 

影響生計 18 影響生計 52 
破壞生態環境 2 破壞生態環境 13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3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7 
增加環境污染 3 增加環境污染 5 
其他 1 其他 8 
合計 27 合計 85 

無意見  1  8 
總計  106  387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

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D、現住戶應妥善安置 

E、公有地承租人只能領取部分補償費，希望能妥善安置 

F、人工湖施工、營運期間，應提供土地權益關係人工作

機會 

 (5) 民國 100 年 9 月 26 日環境影響評估送審前公開說明會 

係水規所配合環境影響評估送審前所辦理之公開說

明會，與會民眾 274 人，主要意見有 5 點： 

A、土地徵收之必要性與補償之合理性；未來如採市價徵

收，其委員會應有當地民眾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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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工湖預定地內現有住戶應妥善安置。 

C、土地改良費用應合理予以補償。 

D、應優先維護農民農保資格，或予以補貼其差額。 

E、應結合地方資源規劃長期發展計畫，以保障土地被徵

收者之工作權。 

二、調查母體清冊之建立與檢核 

(一) 母體清冊建立 

本工程計畫所需土地以私有為主，民國 98 年「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用地調查專題報告」曾清查人

工湖用地範圍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560 名。 

民國 100 年「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

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則進一步針對人工湖

區內國有財產局所管理之公有土地約 30.4 公頃放租情形及

人工湖周邊土資場預定地進行調查。清查結果，公有土地約

有 17.0 公頃已出租、承租人共 143 名，其中 82 名為人工

湖區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其餘則為非計畫區地主；三處土

資場預定地約 14.31 公頃為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114 名，

其中 35 名為人工湖地主。 

民國 100 年「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

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抽樣調查之樣本分

布，在總共 123 份樣本中，有 112 份位在本計畫工作範圍(人

工湖周邊 6 里)，有 11 份位在調查範圍。經該年度執行抽樣

調查時發現，有些利害關係人已經往生、土地由子女繼承，

或已將土地過戶給子女，或已委託他人耕種，或已出售，或

長期臥病在床、或無法自主回答問題(如阿茲海默症患者、

住院患者)等等，均增加訪問調查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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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洽請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及草屯地政事務所提供

計畫區草屯鎮屯園段、溪底段兩地段之土地所有權人資料

(民國 101 年 6 月)，綜合民國 100 年「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

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

所取得之公有土地承租人資料(民國 100 年 8 月)與土資場預

定地所有權人資料(民國 100 年 9 月)，整理出調查母體清冊

如表 2-4 所示。 

表列工作範圍(人工湖周邊 6 里)之土地權益關係人共

508 人，包括土地所有權人 454 人、公有地承租人 54 人；

調查範圍(除人工湖周邊 6 里外之其它地區)之土地權益關係

人共 274 人，包括土地所有權人 259 人、公有地承租人 15

人。合計本計畫土地權益關係人共 782 人，包括土地所有權

人 713 人、公有地承租人 69 人。 

(二) 母體清冊檢核 

針對調查母體清冊檢核有地址不明確或誤漏者，均請各

里里長、鄰長協助檢核確認；另開會通知單被退回者，於座

談會中詢問與會者是否有聯繫或知道聯絡方式。此外，遭遇

主要困難尚有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續人尚未辦理變更；土

地所有權人遷移、但土地登記簿未隨之變更(如編號 1219：

登記住址為草屯鎮玉屏巷 73-XX 號，實際地址為台中市大

里區國光路二段 XX 號)；同名同姓，誤以為是同一利害關

係人等。問卷面訪期間亦發現類似問題，且部份調查對象並

未居住於登記地址或另出租他人使用、經常出國等。 

本計畫已依座談會及面訪調查資料更新母體清冊，惟仍

有許多無法聯繫，尤其是外縣市的土地權益關係人，建議未

來提出用地需求應再次查核並更新母體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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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計畫土地權益關係人居住地統計 
範圍 行政區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承租人 
(人數) 

合計 
人工湖 土資場 人工湖+土資場 人工湖+承租 人工湖+土資場+承租 小計 人數 % 

工
作
範
圍 

北勢里 242 14 4 28 1 289 20 309 39.5 
御史里 99 1 1 4 - 105 5 110 14.1 
土城里 17 8 4 1 - 30 13 43 5.5 
中原里 5 - 5 2 - 12 1 13 1.7 
南埔里 7 2 1 1 - 11 3 14 1.8 
平林里 - 5 2 - - 7 12 19 2.4 
合計 370 30 17 36 1 454 54 508 65.0 

調
查
範
圍 

草屯鎮 
其他各里 74 8 3 - 

- 
85 8 93 11.9 

南投縣 
其他鄉鎮 10 2 1 - 

- 
13 - 13 1.7 

台北市 10 1 6 - - 17 - 17 2.2 
新北市 13 1 - - - 14 - 14 1.8 
桃園縣 7 - - - - 7 1 8 1.0 
新竹縣 3 - 1 - - 4 - 4 0.5 
苗栗縣 1 - - - - 1 - 1 0.1 
台中市 74 14 11 1 - 100 2 102 13.0 
彰化縣 8 4 - 2 - 14 2 16 2.0 
嘉義縣 1 - - - - 1 - 1 0.1 
高雄市 2 - - - - 2 - 2 0.3 
屏東縣 - - - - - - 2 2 0.3 
花蓮縣 - - 1 - - 1 - 1 0.1 
合  計 203 30 23 3 - 259 15 274 35.0 

總    計 573 60 40 39 1 713 69 782 100 



 

 2-21 

三、相關法令蒐集 

因應辦理小型溝通說明座談會之必要，本計畫已蒐集與民眾

權益有關之法令(請參見附錄一)，臚列如次。 

(一) 法令規章類 

1、土地徵收條例 

2、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3、平均地權條例(節錄) 

4、社會救助法 

5、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6、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7、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8、南投縣興辦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及獎勵辦法 

9、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內政部訂頒) 

10、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 

11、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 

12、經濟部水利事業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金要點 

13、農業發展條例 

(二) 函文解釋類 

14、內政部民國 100 年 11 月 2 日函(放寬農保 3 年期限) 

15、農委會民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函(老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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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土地權益關係人意願調查 

依據核定之工作執行計畫書，本計畫原訂工作範圍內之 300 份面

訪問卷調查係結合「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辦理，而調查範圍內之 200

份郵寄問卷調查則改採面訪調查，故本章綜合「問卷設計與修正」、「小

型地方溝通座談會」、「面訪問卷調查」等工作成果加以說明。 

一、問卷設計與修正 

本計畫目標係「針對土地權益利害關係人進行調查，瞭解其

對本計畫實施後之關切事項或權益受影響情形，做為檢討規劃安

置方案之依據」，故問卷內容經參考民國 100 年「烏溪鳥嘴潭人

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

估」之架構擬列，再依附錄一所臚列之相關法令或解釋函等檢討

修正，並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2 次工作會議審查後修正備查。 

修正後問卷包括「宣導類」及「問項類」，茲說明如下： 

(一) 宣導類 

項目包括：(1)土地徵收條例於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

公告，土地取得改按市價協議方式取得及相關配套措施；(2)

內政部函示，土地被徵收者其農保資格放寬三年的期限不宜

延長；(3)農委會函示，農地被徵收者，其年滿 65 歲且已領取

老農津貼者，若無領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其請領老農津貼

資格不受影響等。 

(二) 問項類 

針對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土地承租人、現住戶分別規劃

問項內容。其中，土地所有權人之關切重點為農保權益維持，

公有土地承租人為地價及地上物補償，現住戶則為安置計畫。 

在土地所有權人方面，問卷設計首先釐清確實需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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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的人數，再進一步詢問其需要之協助內容；在公有土地

承租人問卷方面，則側重在平均地權條例第 11 條所稱地價補

償 1/3 及農業發展條例中對於民國 89 年以後新租戶的限制

等；在現住戶方面則說明人工湖區周邊屬於特定農業區，其

規模小於 10 公頃者無法變更為建築用地之限制。 

(三) 問卷修正成果 

依照期初會議審查結論六及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第 2 次

工作會議決議，並參照相關法令及民眾需求，分別就土地所

有權人、公有土地承租人及現住戶擬具 3 種問卷，問卷內容

請詳附錄二。 

二、地方意見領袖會議 

考量本計畫工作範圍內之土地權益關係人多達 508 人，為能

有效執行後續座談會及問卷訪談工作，茲依據期初審查會議之指

示，先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在草屯鎮公所四樓舉辦問卷調查

前研商會議，就本計畫之執行方式與地方意見領袖進行意見交

換，於取得各方共識後，再至地方分辦各場次之小型座談會及相

關問卷訪談作業。 

另依據本計畫第四次工作會議指示，於各場次座談會及問卷

訪談作業完成後，針對各方關切議題拜會有關單位進行釐清後，

再擇期辦理第 2 次地方意見領袖會議，具體提出回應或說明。 

茲就上述兩場會議之辦理情形及相關意見，摘述如后。 

(一)問卷調查會前研商會議 

本次會議除工作範圍各里里長均親自出席外，另有草屯

鎮民代表會、草屯鎮公所、南投縣生態保護協會、南投農田

水利會草屯工作站、南投縣環保志工協會及生態保護協會等

亦派員與會。會中主要就後續地方小型座談會之舉辦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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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邀請對象與人數、問卷內容及法令陳述等進行溝通，

會議紀錄詳見附錄三，其意見彙整如下： 

(1) 雖規劃三處可供承租之公有土地，供有需要政府協助之弱

勢農民來承租，然該公有土地之租金偏高，且規劃位置對

弱勢農民仍有相當距離，建議以專案方式協助處理。 

(2) 建議針對承租人之承租權認定時間放寬，尤其是 89 年農

業發展條例受影響的承租人權益，應協助保障其權益。 

(3) 建議針對現住戶採就近安置方式辦理。 

(4) 建議草屯鎮農會對於農民農會會員身分的認定，應專案辦

理本計畫受影響之農會會員資格認定。 

(5) 本計畫推行下去之後，烏溪下游是否會有沙漠化現象，請

規劃單位再評估。 

(6) 能否請規劃單位以公告方式說明該人工湖用水是提供民

生使用，否則很多人懷疑政府會挪用至工業用水。 

(7) 有部分農民承租土地遇到向原管理單位申請合法承租權

未果，可否請規劃單位協助解決。 

(二)第 2 次地方領袖會議 

本次會議參與人員與前次會議大致相同，另外鳥嘴潭人

工湖農民權益促進會(多為本計畫北勢里土地權益關係人)亦

有多人與會。會中主要針對本計畫溝通宣導之成果、座談會

及問卷訪談之關切議題、研議答覆及辦理方式等與各方意見

領袖進行說明，會議紀錄詳見附錄三，其意見彙整如下： 

(1) 規劃單位利用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所查詢

的三筆土地買賣實價，是否能代表本地區的土地市價？請

規劃單位審慎評估。 

(2) 土地徵收以專款專案處理，可比照南埔等地段加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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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購農民才有辦法再購田。 

(3) 市價訂定應參考中興新村、北投地區或鳥嘴潭周邊地區的

土地價格訂定，甚至應專案辦理。 

(4) 規劃之三處承租公地，請保證優先提供給需要維持農保身

分的農民。該三處公地的租金太高，規劃單位提供的資訊

是否有問題？規劃租金補貼方案，應考慮專案全額補助。 

(5) 居住在人工湖預定地範圍內的 10 戶現住戶，不能因其非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就不協助他們安置，政府應無條

件協助保障其住的權利。 

(6) 農保資格的維持應以專案辦理優先考量。 

(7) 本計畫原先有規劃休閒園區帶動地方發展，是否取消？ 

(8) 本計畫施工期間應提供工作機會給地方人民參與。 

(9) 本計畫人工湖施工期間之砂石買賣利潤應直接回饋地方

(草屯鎮公所)，不應透過其他單位再轉發。 

(10) 地價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應至少有兩位北勢里在地代表。 

(11) 本計畫用水調配是否成立管理委員會？南投水利會將

分配幾位委員？ 

(12) 本計畫自民國 99 年規劃迄今已 3 年，導致南投水利會

於該灌溉區水路改善工程之停滯，當地農民一再反應儘速

辦理年久失修及老舊水路之改善，造成本會困擾。 

(13) 建請本計畫應劃設生態復育區，保育此地區既有動植

物。 

(14) 建請本計畫於應設置空氣汙染監測站，監控本計畫區及

河道下游揚塵及空氣品質。 

(15) 攔河堰應保持固定放流量，避免下游河道之沙漠化、增

加揚塵產生及影響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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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 

本計畫針對鳥嘴潭人工湖周邊六里(包括北勢里、御史里、土

城里、南埔里、中原里及平林里)之土地權益關係人，總計舉辦

10 場次之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其執行方式及成果略述如次。 

(一) 座談會辦理方式之規劃 

1、座談會宣導主題 

參酌以往民眾關切事項，本次座談會以老農津貼、農保

資格、土地權益關係人之權益事項等為主軸進行說明，另於

簡報中就法令規章及公文函示說明等向民眾進行宣導(簡報

資料詳附錄八)。 

2、座談會舉辦程序 

依一般會議程序辦理，由主持人宣布開會並說明議程，

再由工作人員說明會議主題，最後進行問卷調查。 

3、座談會舉辦地點 

座談會地點原則上以接近邀請對象之居住地，選擇室內

場所以避免受風雨影響，場地需可容納 70~80 人參加，且不

影響道路交通，及該場所既定用途或排定活動，選定地點包

括：永安宮活動中心、土城里永安宮、龍泉宮廣場、中原里

活動中心及平林里活動中心等 5 處，詳見圖 3-1。 

4、會議期程規劃 

依工作範圍利害關係人人數及會議場地之條件，規劃於

民國 101 年 7 月間辦理十場次小型地方溝通座談會，各場次

時間、名稱、地點及邀請對象參見表 3-1。其中，居住於北

勢里之土地權益關係人數最多，共規劃有 5 個場次。 

5、開會通知單寄發方式 

於各場次安排妥當後，即本計畫母體清冊所載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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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一次寄發十場次開會通知，並註明邀請人若無法參加

指定場次之座談會時，亦可選擇參加其他場次會議，俾利土

地權益關係人能儘量參加與會，瞭解其切身之權益。 

6、緊急事故處理預防措施 

為因應會議舉辦期間，各種可能發生之突發狀況或緊急

事故，亦研擬相關因應措施如下： 

(1) 暴動衝突：地方座談會招開前向當地警分局備案，請警政

單位派員協助維護秩序。 

(2) 緊急救護：於會場準備醫療地圖，標示鄰近醫院位置及聯

絡資訊，若有民眾身體不適時，可在最短時間就醫。 

(3) 緊急逃生：於會場張貼逃生路線圖並保持逃生路線暢通。 
表 3-1  小型地方座談會之場次規劃 

場次 時間 名稱 地點 邀請對象 

1 
7 月 3 日 14:00 

(星期二) 北勢里座談會(1) 永安宮活動中心 邀請北勢里 1~5 鄰土地權益

關係人參加。 

2 
7 月 6 日 14:00 

(星期五) 北勢里座談會(2) 永安宮活動中心 邀請北勢里 6~9 鄰土地權益

關係人參加。 

3 
7 月 10 日 14:00 

(星期二) 北勢里座談會(3) 永安宮活動中心 邀請北勢里 10、12 及 13 鄰土

地權益關係人參加。 

4 
7 月 13 日 14:00 

(星期五) 北勢里座談會(4) 龍泉宮廣場 
邀請北勢里 11、16~18 鄰土地

權益關係人參加。 

5 
7 月 14 日 10:00 

(星期六) 
北勢里現住戶座

談會 玉屏路 55 號 邀請現住戶參加。 

6 
7 月 17 日 14:00 

(星期五) 御史里座談會 永安宮活動中心 邀請御史里土地權益關係人

參加。 

7 
7 月 20 日 14:00 

(星期二) 土城里座談會 土城里永安宮廣場 邀請土城里土地權益關係人

參加。 

8 
7 月 24 日 14:00 

(星期五) 
南埔及中原里座

談會 中原里活動中心 邀請南埔里及中原里土地權

益關係人參加。 

9 
7 月 26 日 14:00 

(星期四) 平林里座談會 平林里活動中心 邀請平林里土地權益關係人

參加。 

10 
7 月 31 日 14:00 

(星期五) 承租人座談會 永安宮活動中心 
邀請北勢里、土城里、南埔

里、中原里及平林里所有承租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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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座談會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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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談會舉辦成果 

本次十場座談會係依據地政事務所之土地清冊上所載姓

名及地址寄發通知單，邀請對象設籍於本計畫工作範圍內之

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地承租人及現住戶共 507 人次，總

計與會人數共 366 人次。各場次座談會內容及問卷調查係依

據邀請對象不同進行設計，考量部份地主兼具承租人身份，

因此第十場次(7/31)承租人座談會仍邀請其參與。本次寄發開

會通知單共 15 份遭退回(其中 2 份為同一人具地主及承租人

身份)，其中 5 人已於座談會或面訪作業中參與問卷調查，其

餘 10 人則無法取得聯絡。各場次座談會回收之有效問卷總計

為 316 份，邀請人數及實際出席人數之統計數據，詳見表 3-2，

另座談會辦理情形詳見相關照片。 

本計畫各場次座談會辦理為爭取時程，開會通知單於調

查母體清冊檢核前即先行寄發，寄發通知單人次共 507 份。

惟之後調查母體清冊經重新檢核後，已更正工作範圍內之土

地權益關係人為 508 人(包含地主及現住戶 454 人、承租人 54

人，詳見表 2-4 所示)，其中兼具重複身份者共 44 人次

(=36+1+7)，考量本次座談會係依地主、承租人及現住戶等不

同性質分別規劃，故需重複邀請參加，總計應寄發之開會通

知單數為 552 份(=508+44)，因此尚未被邀請參加本次座談會

之人次為 45 份(=552-507)，詳如表 3-3 所示。 

針對部份土地權益關係人尚未獲邀請參加座談會者，已

規劃另納入後續面訪調查之對象辦理；此外針對座談會第十

場次邀請承租人之實際出席率有偏低之情形，亦已優先納入

後續面訪調查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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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0 場座談會與會人數統計 

屬性 
北勢里 
(地主) 

北勢里 
(現住戶) 

御史里 
(地主) 

土城里 
(地主) 

南埔及中原里

(地主) 
平林里 
(地主) 

公有地 
(承租人) 

合計 
場次 1 2 3 4 

小計 
5 6 7 8 9 10 

日期 7/3 7/6 7/10 7/13 7/14 7/17 7/20 7/24 7/26 7/31 
邀請人數 66 71 81 55 273 7 101 28 23 7 68 507 
本人參加 33 27 31 24 115 5 38 7 10 4 15 194 
代理參加 11 6 3 8 28 0 10 1 2 1 6 48 
他場次 14 12 7 4 37 7 5 2 0 0 3 54 
外縣市 1 2 6 8 17 1 8 2 1 2 3 34 
其他 1 0 0 0 1 0 4 12 1 17 1 36 
實際人數 60 47 47 44 198 13 65 24 14 24 28 366 
無法送達 2 0 4 5 11 0 1 0 0 0 3 15 
註：各場次座談會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316 份。 

表 3-3 工作範圍內各里土地權益關係人開會通知單寄發人數比較 

里別 
北勢里 

(地主+現住戶) 
御史里 
(地主) 

土城里 
(地主) 

中原里 
(地主) 

南埔里 
(地主) 

平林里 
(地主) 

承租人 
(含地主身份者) 

合計 

母體清冊調查人次 289+7=296 105 30 12 11 7 54+36+1=91 552 
實際寄發之通知數 273+7=280 101 28 12 11 7 68 507 
尚未邀請通知人次 16 4 2 0 0 0 23 45 
註一：座談會開會通知單係於調查母體清冊檢核前寄發，實際寄發之通知單數為 507 份。 
註二：母體清冊調查人次經檢核後，北勢里地主 289 人，另有 7 人兼為現住戶，故需寄送 296 份；承租人非地主者 54 人，兼為人工湖區地主者 36 人，兼為土

資場區地主者 1 人，故需寄送 91 份。 
註三：本次尚未獲邀請參加座談會者共 45 人次，已納入後續面訪調查之對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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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現場執行狀況 
第 1 場次 

  
第 2 場次 

  

第 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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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場次 

  

第 5 場次 

  
第 6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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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場次 

  

第 8 場次 

  
第 9 場次 

  
第 1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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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十場次座談會辦理成果及民眾參與情形，摘要如次。 

1、土地所有權人 

(1) 北勢里 

包括 4 場座談會，共邀請 273 名土地所有權人參加。

在受邀名單中有 115 名親自參加、28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

平均參與率約 52.4%。另有 37 名他場次、17 名外縣市及

1 名其它民眾參加，總計與會人數為 198 人。 

(2) 御史里 

共邀請 101 名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在受邀名單中有

38 名親自參加、10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平均參與率約

47.5%。另有 5 名他場次、8 名外縣市及 4 名其它民眾參

加，總計與會人數為 65 人。 

 (3) 土城里 

共邀請 28 名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在受邀名單中有 7

名親自參加、1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平均參與率約 28.6%。

另有 2 名他場次、2 名外縣市及 12 名其他民眾參加，總

計與會人數為 24 人。本次座談會參與率偏低之情形，推

估與里民正值農忙且大部份在崁頂尚有農地等因素有關。 

上述主動前來參加座談會之其他民眾，其土地多座落

於攔河堰左岸堤防預定地範圍內，或有土地流失問題，或

有土地承租問題有關，因此建議未來辦理用地徵收說明會

時，對於涉及攔河堰工程用地之土地權益關係人仍有詳加

調查之必要。 

(4) 南埔里及中原里 

共邀請 23 名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在受邀名單中有 10

名親自參加、2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平均參與率為 52.2%。

另有 1 名外縣市及 1 名其它民眾參加，總計與會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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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 

(5) 平林里 

共邀請 7 名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在受邀名單中有 4 名

親自參加、1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平均參與率 71.4%。另

有 2 名外縣市及 17 名其他民眾來參加，總計與會人數為

24 人。 

上述主動前來參加座談會之其它民眾，包括土地座落

於攔河堰右岸或河川行水區範圍內者，或公有未登土地上

種植作物者；或為本計畫徵收範圍外之私有地主(國道六

號沿線土地)，因未確定其土地是否被列入徵收範圍，因

此前來了解是否損及其權益。 

2、公有土地承租人 

共邀請 68 名公有土地承租人參加。在受邀名單中有 15

名親自參加、6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平均參與率為 30.9%。

另有 3 名他場次、3 名外縣市及 1 名其它民眾參加，總計與

會人數為 24 人。推估參與率偏低之情形，與本次為最後一

場座談會，部份邀請對象或兼具地主身份者已參加其他場次

座談會，或部分承租人聯絡地址有誤等因素有關。 

3、 現住戶 

共邀請 7 位現住戶參加。在受邀名單中有 5 人親自參

加，平均參與率為 71.4%。另有 7 名他場次、1 名外縣市參

加，總計與會人數為 13 人。本次座談會發現，人工湖預定

地現住戶共 10 戶(有戶籍者 7 戶)，除 1 戶涉及水利用地無法

申請合法農舍外，其餘 9 戶均領有合法建築使用執照。 

4、綜合分析 

綜合上述 10 場座談會議之召開成果，總計邀請 50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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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益關係人與會。在受邀名單中有 194 名親自參加、48

名由親人代理參加、54 名參加他場次之座談會，合計共 296

人，平均參與率為 58.4%。另有 34 名外縣市、36 名其他民

眾前來參加，總計與會人數為 366 人。各場次座談會之與會

民眾，詳如附錄六所示。 

上述與會民眾，除 36 名其他民眾(主動前來參加)外，其

餘 330 人均為本計畫之受影響關係人。經了解，主動前來參

加座談會之其他民眾動機，多為早年縣府許可於河川地開發

的農民，由於 89 年後再向縣政府申請許可時，已無法取得

繼續開發之許可權，而其開發農地亦鄰近攔河堰附近，在獲

知本計畫規劃時，他們並未被列入邀請名單，認有損及其權

利之疑慮，故主動前來參與座談會，並表達他們遭遇之問題。 

另外，本次座談會前兩場次未回答者比例偏高，經檢討

係未注意到參與座談會之對象普遍年齡較長，有視力及識字

等問題，經第三場次辦理方式修正後，於每場座談會舉辦完

畢回收問卷時，由工作人員檢核回收之問卷，並針對問卷項

目未回答的利害關係人，以一對一溝通方式，全程以閩南話

再次帶領受訪者完成問卷，經此作業方式修正後，因此後面

各場次之回答比例即有明顯改善情形。 

在本次舉辦之座談會中，針對計畫必要性與現行法令之

溝通宣導具有相當成效。而 10 場次座談會之時間、地點一

次寄發，讓所有土地權益關係人知道，也有助於會議透明化

及民眾時間之彈性安排。此外，利用座談會舉辦之同時，請

與會民眾配合進行問卷填寫，亦可提高問卷回收之效率。 

5、關切議題 

各場次座談會民眾意見詳見附錄七，茲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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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能否編列回饋計畫？ 

(2) 未滿 65 歲的農民，土地被徵收後，在無其他農地的情況

下，其農保資格如何維持? 

(3) 年滿 65 歲已領取老農津貼者，其農地被徵收後將失去農

保資格，相關就醫或保險事故之理賠均將求助無門，應事

先納入考量。 

(4) 農戶失去農地後，農機具已無法發揮功效，應一併徵收。 

(5) 農會正會員子女可繼承其會員資格，故只要保有農地其子

女即可有農保；土地被徵收後其子女農保資格將受影響，

應規劃專案(不受農地有無的限制)以維持其資格。 

(6) 早年向縣政府或第三河川局承租土地之承租戶，因主管機

關作業或其他因素，新立租約均在民國 89 年以後；這些

承租戶早年的租約文件、契約書或縣政府公文等文件是否

具有可以認定其在民國 89 年以前即有租約之同等效力？

若已無早年租約存根者，水利署可否協助向縣政府查詢？ 

(7) 平西段土資場涉及私有地，地主多同意提供政府使用，但

不同意徵收(土地公告現值太低)，希望在完成整地作業後

歸還原地主繼續原來之使用。 

(8) 原國道 6 號在東草屯交流道附近有規劃一處休息站，建議

將該休息站爭取納入人工湖周邊發展規劃。 

(9) 人工湖用地為特定農業區，單位面積產值高，相對地上改

良物之補償價格太低，建議合理修訂。 

四、問卷訪查作業 

 (一)問卷訪查規劃及辦理情形 

問卷訪查作業係於 101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初之間辦理，

訪查對象為本計畫用地之土地權益關係人，包括設籍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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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人工湖周邊六里範圍

以外)及前述座談會未列入邀請名單或邀請未到者。 

初期規劃問卷訪查作業，係以設籍外縣市之土地權益關

係人為對象，考量一般民眾作息時間，故僅利用平日下班後

之夜間時間及假日期間派員親自訪查。惟調查期間陸續發

現，由於外縣市調查對象分佈點較為零散，花在交通時間上

所佔比率過大，且夜間及假日訪查遇到本人之機率亦不大。

另外，訪查對象失聯、查無此人、已搬遷、設籍地址不符等

情形亦有之。由於缺乏正式公文通知，部份民眾甚至誤為詐

驗集團而拒絕受訪，或以立場不同拒絕受訪或簽名背書、或

因身體因素不適合受訪等情形，因此在訪查作業初期之實際

回收有效問卷較為偏低。因此，後期問卷訪查作業除增加調

查人力及作業時間外，亦著手人工湖周邊六里土地權益關係

人尚未完成問卷者進行訪查，順利完成本次問卷訪查工作。 

本次問卷訪查作業之流程，除先針對本計畫內容及問卷

主題進行簡要說明外，在問卷訪談的過程中，一方面引領土

地權益關係人進行問卷各項目內容之填寫，另一方面亦同時

向土地權益關係人說明現行的法令及政策方向，包括農保資

格如何認定、土地徵收如何辦理、市價如何制訂及老農津貼

如何發放等進行逐一解釋及說明。 

此外，透過專人親自到府訪談，以及從旁解說、引導的

調查方式，亦大幅提升本次有效問卷之回收率，並對受訪土

地權益關係人關切之議題，如農保資格延續、土地徵收價格、

計畫辦理時程及施工等，可個別進行說明或溝通。 

(二)問卷訪查成果 

本次問卷訪查人數及回收問卷統計，詳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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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範圍(設籍外縣市者)方面，總計訪問土地所有權人 202

位、公有土地承租人 5 位，實際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128 份、3

份，平均回收率為 63.3%，較之以往郵寄問卷調查之回收率

明顯大幅改善。另於工作範圍(座談會未列入邀請名單或邀請

未到者，特別是承租人部份)方面，總計訪問土地所有權人 70

位、公有土地承租人 46 位，實際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51 份、

36 份，平均回收率達 75%。總計，本項作業共訪問土地所有

權人 272 位、公有土地承租人 51 位，實際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179 份、39 份，平均回收率為 67.5%。 

其中，就部份問卷訪查對象拒絕受訪之原因，有推辭該

計畫發言權已委由家族代理人執行、或怕淪為背書簽名、或

不支持本計畫、或認為土地面積較小不具影響力、或不想讓

浪費時間在問卷訪查作業上等因素。 
表 3-4 面訪作業調查人數及回收問卷 

調查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承租人 合計 

訪問數 回收數 訪問數 回收數 訪問數 回收數 

調

查

範

圍 

台北市 10 4 0 0 10 4 
新北市 12 6 0 0 12 6 
台中市 90 64 2 2 92 66 
彰化縣 8 3 1 0 9 3 
南投縣 82 51 2 1 84 52 
小計 202 128 5 3 207 131 

工

作

範

圍 

北勢里 36 32 28 22 64 54 
御史里 22 15 2 2 24 17 
土城里 9 2 11 8 20 10 
南埔里 3 2 1 0 4 2 
中原里 0 0 0 0 0 0 
平林里 0 0 4 4 4 4 
小計 70 51 46 36 116 87 

合計 272 179 51 39 323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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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卷調查分析 

本計畫參與座談會共 366 人次(回收 316 份)，問卷訪查共 323

人次(回收 218 份)，總計調查 689 人次(回收 534 份)。茲就回收之

有效問卷部份，包括土地所有權人 462 份、公有土地承租人 65

份及現住戶 7 份等，其成果統計分析如次。 

(一) 土地所有權人 

1、基本資料分析 

(1) 性別：參加問卷調查者，以男性為主，占 72.1%；女性僅

占 19.7%，未回答佔 8.2%，詳表 3-5。 
表 3-5 土地所有權人性別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333 72.1% 

女性 91 19.7% 

未回答 38 8.2% 

合計 462 100.0% 

(2) 年齡：參加問卷調查者，以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居多，占

36.6%；60~64 歲占 16.7%，50~59 歲占 28.4%，49 歲以下

僅佔 13.6%，未回答佔 4.8%，詳表 3-6。 
表 3-6 土地所有權人年齡層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30 歲以下 14 3.0% 

30~39 歲 15 3.2% 

40~49 歲 34 7.4% 

50~59 歲 131 28.4% 

60~64 歲 77 16.7% 

65 歲以上 169 36.6% 

未回答 22 4.8% 

合計 46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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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歷：參加問卷調查者，國中、國小及自習佔 41.4%；高

中、職及大學以上佔 30.8%，未回答占 27.9%，詳表 3-7。 
表 3-7 土地所有權人學歷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大學及以上 53 11.5% 

高中、職 89 19.3% 

國(初)中 49 10.6% 

國小 101 21.9% 

自習 41 8.9% 

未回答 129 27.9% 

合計 462 100.0% 

(4) 農保身分：參加問卷調查者，以農會會員(農保)為主，佔

58.2%；非農會會員(農保)佔 4.3%，勞保及其他保險佔

30.1%，未回答佔 7.4%，詳表 3-8。 
表 3-8 土地所有權人農保身分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農會 269 58.2% 

自耕農 19 4.1% 

佃農 0 0.0% 

雇農 1 0.2% 

勞保 105 22.7% 

公教保 8 1.7% 

軍保 2 0.4% 

國保 24 5.2% 

未答 34 7.4% 

合計 462 100.0% 

2、問項分析 

(1) 本計畫將按照市價協議價購，而非公告現值加成補償之規

定：以前就知道佔 29.2%，問卷調查後才知道佔 61.0%，

未回答佔 9.7%，詳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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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9 土地所有權人對市價協議價購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135 29.2% 

現在才知道 282 61.0% 

未回答 45 9.7% 

合計 462 100.0% 

(2) 市價由縣政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每六個月評定調整一

次之規定：以前就知道佔 14.3%；問卷調查後才知道占

76.4%，未回答占 9.3%，詳表 3-10。 
表 3-10 土地所有權人對市價評定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66 14.3% 

現在才知道 353 76.4% 

未回答 43 9.3% 

合計 462 100.0% 

(3) 農地如果被徵收，農保資格還可以續保 3 年(自徵收公告期

滿第 16 日起算，至屆滿 3 年止)之規定：以前就知道的有

22.5%；問卷調查後才知道占 65.6%，未回答者占 11.9%，

詳表 3-11。 
       表 3-11 土地所有權人對農保寬限期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104 22.5% 

現在才知道 303 65.6% 

未回答 55 11.9% 

合計 46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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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徵收時已開始領取老農津貼，徵收不會影響其繼續請領的

資格：以前就知道佔 16.2%；問卷調查後才知道占 70.8%，

未回答占 13.0%，詳表 3-12。 
      表 3-12 土地所有權人對老農津貼請領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75 16.2% 

現在才知道 327 70.8% 

未回答 60 13.0% 

合計 462 100.0% 

(5) 徵收當時未滿 65 歲而不能請領老農津貼者：可以繼續維

持農保身分占 22.7%，願意轉入國保占 2.6％；會失去農保

資格，希望政府專案補助占 23.6%；有其他社會保險占

28.6%，未回答佔 22.5%，詳表 3-13。 
表 3-13 土地所有權人不能請領老農津貼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可繼續維持農保 105 22.7% 

願意轉入國保 12 2.6% 

希望政府專案補助 109 23.6% 

有其他社會保險 132 28.6% 

其他及未回答 104 22.5% 

合計 462 100.0% 

(6) 當政府以市價徵收土地後，可以在三年內找到適合的農地

來維持農保身份：承上題，針對 109 份希望政府專案補助

者進一步調查。其中，希望政府協助佔 70.6%；回答可以

維持農保身份(有其他農地、自已買地、租地維持)或不想

再種田佔 22.9%；未回答佔 6.4%，詳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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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土地所有權人農保身份維持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其他農地 2 1.8% 

自己買地 11 10.1% 

租地維持 4 3.7% 

政府協助 77 70.6% 

退休轉行 8 7.3% 

未答 7 6.4% 

合計 109 100.0% 

(7) 由政府專案申請協調，並以每人承租 2 分地、租金由政府

補貼三分之二、補貼期限 10 年，供承租以維繫農保身份：

承上題，針對 77 份需要政府來協助進一步調查；表示願

承租者三處農地(平西段、五育高中、亞洲大學)佔 48.1%，

不願意佔 28.6%，其它及未回答佔 23.4%，詳表 3-15。 

不願意承租者填列之理由，包括離家太遠耕作不便、

經濟時效與安全疑慮、交通成本增加、補貼期限太短(要

20 年)、年紀大不方便、租金太高等。而持其他意見者列

舉之理由，包括希望能購買其他土地、還未決定。 
表 3-15 土地所有權人對三處農地承租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平西段 21 27.3% 

五育高中 1 1.3% 

亞洲大學 15 19.5% 

不願意 22 28.6% 

其他 8 10.4% 

未答 10 13.0% 

合計 77 100.0% 

(8) 本計畫依法按照市價徵收，並依個人需要儘量維持其權

益，是否會支持這個方案：選擇支持佔 33.5%，有條件支

持佔 40.9%，不支持佔 18.0%，未回答佔 7.6%，詳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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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之理由，大部份與用

地徵收之價格有關，少部份則與農保權益之維持相關，因

此未來若能訂定合理之用地徵收價格，同時兼顧好土地權

益關係人之農保問題，將可大幅提高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表 3-16 土地所有權人對市價徵收之看法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155 33.5% 

有條件支

持 
189 40.9% 

不支持 83 18.0% 

未回答 35 7.6% 

合計 462 100.0% 

(9) 本計畫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第 31 條)，由縣政府會同有關

機關估定補償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是否會支持這個

方案之調查：選擇支持佔 51.1%，有條件支持佔 23.6%，

不支持佔 13.4%，未回答佔 11.9%，詳表 3-17。 

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之理由，亦多與徵收

補償價格有關，顯示徵收補償價格仍為影響土地權益關係

人對本計畫支持度之主要考量因素。 
表 3-17 土地所有權人對改良物補償之看法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236 51.1% 

有條件支持 109 23.6% 

不支持 62 13.4% 

未回答 55 11.9% 

合計 462 100.0% 

(10)本計畫依以上方案執行，是否會支持這個計畫之調查：選

擇支持佔 36.8%，有條件支持佔 37.4%，不支持佔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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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回答佔 5.0%，詳表 3-18。 

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之理由，大部份與市

價訂定和徵收補償價格有關，少部份與維持農保權益有

關。因此，未來若能訂定合理徵收、補償價格，並兼顧農

保身份及權益之維持，預估將有超過 1/3 以上之有條件支

持或不支持者轉為支持本計畫。 

此外，針對不支持本計畫所列舉之理由，包括擔心未

來生計問題、烏溪水源不足、農民失業精神無依靠、良田

不應失去生產價值、希望永久保有土地等。 
表 3-18 土地所有權人對鳥嘴潭計畫之看法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170 36.8% 

有條件支持 173 37.4% 

不支持 96 20.8% 

未回答 23 5.0% 

合計 462 100.0% 

(二) 公有土地承租人 

1、基本資料分析 

(1) 性別：參加問卷調查者，以男性為主，占 70.8%；女性僅

占 26.2%，未回答佔 3.1%，詳表 3-19。 
表 3-19 公有土地承租人性別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46 70.8% 

女性 17 26.2% 

未回答 2 3.1% 

合計 65 100.0% 

(2) 年齡：參加問卷調查者，以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居多，佔

38.5%；60~64 歲佔 21.5%，50~59 歲占 23.1%，49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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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佔 12.3%，未回答佔 4.6%，詳表 3-20。 
表 3-20 公有土地承租人之年齡層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30 歲以下 3 4.6% 

30~39 歲 1 1.5% 

40~49 歲 4 6.2% 

50~59 歲 15 23.1% 

60~64 歲 14 21.5% 

65 歲以上 25 38.5% 

未回答 3 4.6% 

合計 65 100.0% 

(3) 學歷：參加問卷調查者，國中、國小及自習占 53.8%，高

中、職及大學以上占 20%，未回答占 26.2%，詳表 3-21。 
表 3-21 公有土地承租人之學歷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大學及以

上 
3 4.6% 

高中、職 10 15.4% 

國(初)中 3 4.6% 

國小 16 24.6% 

自習 16 24.6% 

未回答 17 26.2% 

合計 65 100.0% 

(4) 農保身分：參加問卷調查者，以農會會員(農保)為主，佔

67.7%；非農會會員(農保)佔 3.1%，勞保及其它保險佔

21.5%，未回答佔 7.7%，詳表 3-22。 



 

 3-27 

表 3-22 公有土地承租人之農保身分統計 

選項 
人

數 
百分比 

 

農會 44 67.7% 

自耕農 2 3.1% 

佃農 0 0.0% 

雇農 0 0.0% 

勞保 11 16.9% 

公教保 0 0.0% 

軍保 0 0.0% 

國保 3 4.6% 

未答 5 7.7% 

合計 65 100.0% 

2、問項分析 

(1) 本計畫核定後原承租之公有土地將會被撥用，徵收時會以

補償地價(按市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的三分之一補

償，農作改良物則由縣政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補償之規

定：以前就知道佔 15.4%；問卷調查後才知道佔 81.5%，

未回答佔 3.1%，詳表 3-23。 
表 3-23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徵收補償方式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10 15.4% 

現在才知道 53 81.5% 

未回答 2 3.1% 

合計 65 100.0% 

(2) 農地如果被徵收，農保資格還可以續保 3 年(自徵收公告期

滿第 16 日起算，至屆滿 3 年止)之規定：以前就知道的有

24.6%；問卷調查後才知道占 75.4%，詳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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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農保寬限期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16 24.6% 

現在才知道 49 75.4% 

未回答 0 0.0% 

合計 65 100.0% 

(3) 徵收時已開始領取老農津貼，徵收不會影響其繼續請領的

資格：以前就知道佔 9.2%；問卷調查後才知道占 90.8%，

詳表 3-25。 
表 3-25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老農津貼領取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6 9.2% 

現在才知道 59 90.8% 

未回答 0 0.0% 

合計 65 100.0% 

(4) 徵收當時未滿 65 歲而不能請領老農津貼者：可以繼續維

持農保身分占 30.8%，願意轉入國保占 6.2％；會失去農保

資格，希望政府專案補助占 33.8%；有其他社會保險占

26.2%，未回答佔 3.1%，詳表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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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公有土地承租人不能請領老農津貼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可繼續維持農保 20 30.8% 

願意轉入國保 4 6.2% 

希望政府專案補

助 
22 33.8% 

有其他社會保險 17 26.2% 

其他及未回答 2 3.1% 

合計 65 100.0% 

(5) 當政府以市價徵收土地後，可以在三年內找到適合的農地

來維持農保身份：承上題，針對 22 份希望政府專案補助

者進一步調查。其中，希望政府協助佔 72.7%；回答可以

維持農保身份(有其他農地、自已買地、租地維持)或不想

再種田佔 27.2%，詳表 3-27。 
表 3-27 公有土地承租人農保身份維持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其他農地 1 4.5% 

自己買地 1 4.5% 

租地維持 0 0.0% 

政府協助 16 72.7% 

退休轉行 4 18.2% 

未答 0 0.0% 

合計 22 100.0% 

(6) 由政府專案申請協調，並以每人承租 2 分地、租金由政府

補貼三分之二、補貼期限 10 年，供承租以維繫農保身份：

承上題，針對 16 份需要政府來協助進一步調查；表示願

承租者三處農地(平西段、五育高中、亞洲大學)佔 43.9%，

不願意佔 18.8%，其它及未回答佔 37.5%，詳表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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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三處農地承租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平西段 3 18.8% 
五育高中 1 6.3% 
亞洲大學 3 18.8% 
不願意 3 18.8% 
其他 2 12.5% 
未答 4 25.0% 

合計 16 100.0% 

(7) 本計畫依法以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的三分之

一給予補償是否會支持這個方案：選擇支持佔 13.8%，有

條件支持佔 58.5%，不支持佔 24.6%，未回答佔 3.1%，詳

表 3-29。 

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與不支持之理由，以補償地價

(按市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的三分之一補償規定者，

大都希望補償比例能專案提高至二分之一，以彌補其長年

在土地改良方面之投資。 
表 3-29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市價補償之看法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9 13.8% 

有條件支持 38 58.5% 

不支持 16 24.6% 

未回答 2 3.1% 

合計 65 100.0% 

(8) 本計畫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第 31 條)，由縣政府會同有關

機關估定補償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是否會支持這個

方案之調查：選擇支持佔 41.5%，有條件支持佔 41.5%，

不支持佔 10.8%，未回答佔 6.2%，詳表 3-30。 

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之理由，大部份均希

望能提高補償標準及補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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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改良物補償之看法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27 41.5% 

有條件支持 27 41.5% 

不支持 7 10.8% 

未回答 4 6.2% 

合計 65 100.0% 

(9) 本計畫依以上方案執行，是否會支持這個計畫之調查：選

擇支持佔 16.9%，有條件支持佔 53.8%，不支持佔 27.7%，

未回答佔 1.5%，詳表 3-31。 

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之理由，大多希望徵收及補償

價格能提高；不支持之理由，則有喪失土地無法生活、或

希望維持現狀以維持生計等。 
表 3-31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11 16.9% 

有條件支持 35 53.8% 

不支持 18 27.7% 

未回答 1 1.5% 

合計 65 100.0% 

(三) 現住戶意願調查 

1、基本資料分析 

(1) 性別：參加問卷調查者，僅 3 位回答本項目，均為男性住

戶，詳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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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現住戶代表之性別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3 42.9% 

女性 0 0.0% 

未回答 4 57.1% 

合計 7 100.0% 

(2) 年齡：參加問卷調查者，65 歲以上 2 人，60~64 歲 2 人，

50 歲以下 2 人，未回答 1 人，詳表 3-33。 
表 3-33 現住戶代表之年齡層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30 歲以下 0 0.0% 

30~39 歲 0 0.0% 

40~49 歲 1 14.3% 

50~59 歲 1 14.3% 

60~64 歲 2 28.6% 

65 歲以上 2 28.6% 

未回答 1 14.3% 

合計 7 100.0% 

(3)學歷：參加問卷調查者，國中、國小及自習有 3 人，高中、

職及大學 2 人，未回答 2 人，詳表 3-34。 
表 3-34 現住戶代表學歷統計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大學及以上 1 14.3% 

高中、職 1 14.3% 

國(初)中 0 0.0% 

國小 2 28.6% 

自習 1 14.3% 

未回答 2 28.6% 

合計 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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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項統計 

(1) 本計如果實施，將按照市價徵收土地，並按照徵收當時建

築物的重建價格予以補償之規定：以前就知道僅 1 人，問

卷調查後才知道有 5 人，未回答有 1 人，詳表 3-35。 
表 3-35  現住戶代表對徵收補償方式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1 14.3% 

現在才知道 5 71.4% 

未回答 1 14.3% 

合計 7 100.0% 

(2) 在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的低收戶或中低收入戶人

口，因為房子被徵收而無屋可居住者，或是情境相同經縣

政府社會工作人員訪查屬實者，政府必須訂定安置計畫之

規定：以前就知道僅 1 人，問卷調查後才知道有 5 人，未

回答有 1 人，詳表 3-36。 
表 3-36  現住戶代表對政府安置計畫之認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以前就知道 1 14.3% 

現在才知道 5 71.4% 

未回答 1 14.3% 

合計 7 100.0% 

(3) 是否曾向縣政府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補助：有 2 人

表示沒有，有 4 人表示不知道申請條件，另有 1 人未回答，

詳表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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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現住戶代表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補助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 0 0.0% 

沒有 2 28.6% 

不知道申請條件 4 57.1% 

未答 1 14.3% 

合計 7 100.0% 

 

(4) 如果符合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資格，是否需要政

府協助申請：承上題，針對沒有及不知道申請條件者進一

步調查。其中，有 4 人需要政府協助，1 人表示不需要(研

判為不符合申請條件)，2 人未回答，詳表 3-38。 
     表 3-38  現代戶代表補助申請條件需要政府協助之調查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需要 4 57.1% 

不需要 1 14.3% 

未答 2 28.6% 

合計 7 100.0% 

(5) 安置計畫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

貼等，如果符合安置條件會選擇何種方式：有 3 人選擇安

置住宅、4 人選擇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詳表 3-39。 
表 3-39 現住戶代表對政府安置計畫之選擇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安置住宅 3 42.9%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4 57.1% 

租金補貼 0 0.0% 

未答 0 0.0% 

合計 7 100.0% 

(6) 人工湖周邊的農地不能興建安置住宅，若符合安置條件並

選擇安置住宅，會接受在那裏安置：有 3 人選擇草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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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4 人選擇其它，表示希望能就近安置，詳表 3-40。 
表 3-40 現住戶代表對政府安置地點之選擇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草屯鎮 3 42.9% 
南投縣其他鄉鎮 0 0.0% 
其他 4 57.1% 
未答 0 0.0% 
合計 7 100.0% 

(7) 本計畫依法按照市價徵收，並依個人需要儘量維持其權

益，是否會支持這個方案：選擇支持有 4 人，另 3 人為有

條件支持，詳表 3-41。 

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之理由，為老舊建物補償價格偏

低，希望政府專案補助以市價收購及提高價格等。 
表 3-41 現住戶代表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持 4 57.1% 

有條件支持 3 42.9% 

不支持 0 0.0% 

未答 0 0.0% 

合計 7 100.0% 

(四) 宣導成果及交叉分析 

1、對溝通宣導內容之認知分析 

本計畫問卷調查宣導類之項目內容，包括：(1)徵收土地

將按現行法令以市價協議價購；(2)市價由縣府提交地價評議

委員會每六個月評定調整一次；(3)農地被徵收後農保資還可

續保 3 年；(4)老農津貼領取資格不受徵收影響；(5)承租人

土地撥用以徵收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的三分之一補

償；(6)農作改良物由縣政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補償；(7)現

住戶土地以市價徵收補償，並按照徵收當時建築物的重建價

格補償；(8)現住戶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因徵收致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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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居住者，政府必須訂定安置計畫等。 

調查結果顯示，土地權益關係人對本次問卷宣導內容，

現在才知道佔 60~70%，以前就知道僅約 15~25%，詳見圖

3-2~3-4。顯示座談會及問卷調查之宣導有其必要性，並有助

於提升民眾對本計畫之瞭解及支持度。 

 

 

 
圖 3-2  土地所有權人宣導成果之調查分析 

 
 

 
圖 3-3 公有土地承租人宣導成果之調查分析 

 

以扣除增值稅後地

價 1/3 補價(承租) 
徵收後農保資

格續保 3 年 
不影響繼續請

領老農津貼 

改市價協議價

購方式徵收 
市價每六個月

評定調整一次 
徵收後農保資

格續保 3 年 
不影響繼續請

領老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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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現住戶宣導成果之調查分析 
2、需要政府協助者選項之調查分析 

經調查結果顯示，年齡 50 歲以上者多傾向維持農保或

希望政府專案補助，而 49 歲以下者則較多具有其他類保

險，詳見圖 3-5 及圖 3-6。另針對希望政府專案補助者之進

一步分析，年齡 60 歲以上者部份傾向退休或轉行，與年齡

層分佈則較無關聯性，詳見圖 3-7 及圖 3-8。 

 

圖 3-5 土地所有權人維持農保資格之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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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維持農保資格之調查分析 

 
圖 3-7 土地所有權人對政府專案補助之調查分析 

 
圖 3-8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政府專案補助之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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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提供承租地以維持農保資格之調查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在需要政府協助之土地所有權人有 77

人、承租人有 16 人，合計共 93 人。其中，願意承租政府提

供之三處農地以維持其農保資格者，土地所有權人有 37

人、承租人有 7 人，合計共 44 人。 

其中，有 24 人選擇距離較近之草屯鎮平西段國有土

地，有 2 人選擇南投市五育高中附近台糖農場，有 18 人選

擇台中市霧峰區亞洲大學附近，詳見圖 3-9 及圖 3-10。若以

每人最小承租 2 分地之需求計算，平西段 15 公頃(需求 4.8

公頃)、五育高中 24 公頃(需求 0.4 公頃)及亞洲大學 10 公頃

(需求 3.6 公頃)，均符合目前調查之結果。 

 
圖 3-9 土地所有權人對政府提供承租地選項與年齡層分佈 

 

 
圖 3-10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政府提供承租地選項與年齡層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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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本計畫支持度之調查分析 

根據調查顯示，土地所有權人及現住戶較傾向支持及有

條件支持者，約佔 60~70%；承租人則傾向於有條件支持，

約佔 60%，詳圖 3-11~13。進一步分析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

之理由，大部份為希望能提高土地徵收及補償價格，並維持

其農保資格及相關之權益等。  

 

圖 3-11 土地所有權人對本計畫之支持度分析 
 

 

圖 3-12 公有土地承租人對本計畫之支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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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現住戶對本計畫之支持度分析 

5、具農保資格者之調查分析 

根據調查顯示，具農保資格者較傾向政府專案補助及維

持農保資格，詳見圖 3-14 及圖 3-15。進一步分析其支持比

例、有條件支持及不支持理由，均與本計畫整體支持度之趨

勢大致相同，詳見圖 3-16 及圖 3-17。 

 

圖 3-14 土地所有權人具農保資格者之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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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公有土地承租人具農保資格者之調查分析 

 

 
圖 3-16 土地所有權人具農保資格者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圖 3-17 公有土地承租人具農保資格者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4-1 

第肆章 綜合討論 

本節將依據第參章之調查結果進行綜合討論，茲說明如后。  

一、土地權益關係人之關切議題 

根據本計畫十場次座談會及面訪調查之回收問卷，茲就土地

權益關係人所關切議題整理如附錄七所示，並彙整後分類說明如

表 4-1 所示，其中分類原則略述如下：  

(一)可解決：為水利署權責範圍或目前法令政策有配套措施者，

可被接受或獲得解決者。 

(二)應再努力：與目前法令政策不符或涉及非主管機關權責，應

作進一步溝通協調或研議配套措施者。 

(三)無法解決：違反法令精神、公平原則或大眾利益者，恐為無

法解決之議題。 
表 4-1 土地權益關係人之關切議題彙整表(1/2)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農保資格 

農民土地被徵收後，在無其他

農地情況下，將失去農保資

格，就醫或保險事故之理賠均

將求助無門。農保資格如何維

持?可否延長?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經調查有左揭需求者共 93
名，規劃由政府協調主管機

關釋出農地供其承租，可解

決其問題。 
(2)清查人工湖周邊有 3塊較具

規模之可釋出農地，規劃補

助 93 名需要協助者每人承

租 2 分農地之 2/3 租金，補

助 10 年；此專案須提報行

政院核定後才能實施。 
農會正會員子女可繼承其資

格，故只要保有農地，其子女

即可享有農保；土地徵收後，

其子女農保資格將受影響，應

規劃專案(不受農地有無限制)
維持資格。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農會會員資格屬身分權性質，

非為財產權性質，未能列入繼

承之標的，且農會會員資格已

因其死亡，構成會員出會之法

律效果，已喪失會員資格，不

得以繼承方式取得。 

用地徵收

及補償 

平西段土資場用地，地主期望

施工期間提供政府使用(不徵

收)，完成後土地回歸原地主繼

續使用。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平西段私有土地若經納入土資

場用地範圍者，可採臨時用地

租用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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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土地權益關係人之關切議題彙整表(2/3)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用地徵收

及補償 

人工湖用地為特定農業區，

單位面積產值高，相對地上

改良物之補償價格太低，建

議合理修訂。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農作改

良物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悉

依主管機關訂頒之補償基準

辦理。 
(2)左揭議題可爭取循「農作改良

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第

10 點規定辦理。 
被徵收農地的地主，希望能

保留其農舍申建的土地比。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依照內政部頒「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第 3 條規定，在農業發

展條例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28 日

修正生效前取得之農業用地，若

其農地依法被徵收，得準用前(第
2)條規定申請興建農舍。 

平林里某人土地，遭占用闢

為水溝，經法院裁定有侵佔

事實，恐影響未來土地徵收

進度。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本工程計畫規劃 4 處土資場，可

配合工期調整；若平林里土資場

施工時左揭土地法律事宜仍未

解決，相關補償費可先提存。 

承租權益 

無早年契約存根者，水利署

是否可以協助向縣政府查

詢？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將洽請國有財產局協助。 

承租戶早年的租約文件、契

約書或縣政府公文等文件，

可否認定在 89 年以前具承

租權？是否具同等效力？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經查左揭文件係為河川公地

使用許可書，不屬於租賃關

係，亦無適用三七五減租契之

效力。 
(2)可研議以救濟金方式酌予補

償。 

配套措施

及其他 

本計畫能否編列回饋計畫?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本工程計畫已按直接工程費之

3%編列為周邊環境維護經費，可

在人工湖施工期間回饋地方。 
應提出周邊景觀規劃構想，

如〝崁頂邊坡道路規劃〞。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本工程計畫周邊配合發展計畫

已規劃相關計畫後續辦理。 

平林里烏溪護岸因人工湖計

畫修築堤防，可否請水利署

於施工前召開說明會，向平

林里里民說明堤防及攔河堰

興建後，是否涉及平林里側

排水設計變更。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將由三河局辦理設計及提出說

明。 



 

 
4-3 

表 4-1 土地權益關係人之關切議題彙整表(3/3)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配套措施

及其他 

國道 6 號東草屯交流道有

規劃一處休息站，建議將

該休息站納入人工湖周邊

發展規劃。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需與高公局再研議。 

應禁止取水口上游設置畜

牧業。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為維護人工湖水源水質，水利署將

洽請農委會協助宣導。 

農機具能否一併徵收?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查「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

估基準」第 2 條規定，本基準

所稱農作改良物，包括果樹、

茶樹、竹類、觀賞花木、造林

木及其他各種農作物，並未包

括農機具。  
(2)查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有關

「一併徵收」之要件，指因徵

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

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者；或因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

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居住於外縣市的土地權益

關係人，希望水利署下次

辦說明會也能在外縣市舉

辦。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本計畫對於外縣市土地權益關

係人採面訪調查進行，已具有當

面說明之意義。 
(2)未來各種法定說明會或公聽

會，均會依權益關係人登記地址

寄送相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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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意見領袖之關切議題 

根據本計畫兩場地方意見領袖會議，會議紀錄詳見附錄三，

茲就其關切議題彙整及分類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地方意見領袖之關切議題彙整表(1/4)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農保資格 

農保資格的維持應以專

案辦理為優先考量。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經調查有左揭需求者共 93 名，規劃

由政府協調主管機關釋出農地供其

承租，可解決其問題，然專案須提報

行政院核定後才能實施。 
農保資格從 3 年延長為

10 年，希望水利署能盡

量爭取。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農民持以加保之農地若被依法徵

收，其失去農地後仍可維持農保

資格 3 年，為現行規定。 
(2)經清查人工湖周邊有 3 塊較具規

模之可釋出農地，規劃補助 93 名

需要協助者每人承租 2 分農地之

2/3 租金，補助 10 年；此專案須

提報行政院核定後才能實施。 
建議草屯鎮農會對於會

員身分的認定，應以專

案辦理本計畫受影響會

員資格的認定。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有關農會會員資格之認定，應依農會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至於農

地被徵收後其資格之認定尚無前例

可循，需與草屯農會再研議。 

徵收價格 

規劃單位利用內政部不

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

網所查詢的 3 筆土地買

賣實價是否能代表本地

區的土地市價，請規劃

單位審慎評估。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左揭土地買賣實價係做為討論基礎

之用。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

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之」。 
土地徵收要以專款專案

處理，可比照南埔等地

段加成計算，被收購農

民才有辦法再購田。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

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

價補償其地價」。自民國 101 年 9
月起，已不再適用「土地公告現值

加成補償」之做法。 
(2)已建議檢討修訂「經濟部水利事業

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金要

點」，期能增加補償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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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地方意見領袖之關切議題彙整表(2/4)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徵收價格 

市價訂定的考量，應參

考中興新村、北投地區

或鳥嘴潭周邊地區的土

地價格訂定，甚至應專

案辦理本地區的市價價

格制訂。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中興新村南內轆私有土地係依「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辦

理徵收，即以 99 年度土地公告現

值加 4 成予以補償。 
(2)自民國 101 年 9 月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生效日起，已規定採市價徵收

不再適用「土地公告現值加成補

償」之做法。 
評議委員會的委員應該

至少有兩位北勢里當地

的地方人士參加。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左揭委員係依照「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組成，南投縣評

議委員已於民國 101 年成立、任期 3
年；本人工湖之徵收作業若在 3 年以

後，則草屯鎮人士可爭取加入該委員

會。 

住戶權益 

建議針對現住戶採就近

安置辦理。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34-1 條規

定，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

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

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

者，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

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

情形。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2)本人工湖周邊為特定農業區，依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特定農業

區之農牧用地不得變更為建築用

地。水利署將與現住戶加強溝通，

對符合安置資格者提供必要之安

置方式(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或租金補貼)。 
居住在人工湖預定地內

的 10 戶現住戶，不能因

其非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就不協助他們安

置，政府應無條件協助

保障其住的權利。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水利署將與現住戶加強溝通，對符

合安置資格者提供必要之安置方

式(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

貼或租金補貼)。 
(2)已建議水利署擬定安置計畫施行

細則，以供本計畫依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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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地方意見領袖之關切議題彙整表(3/4)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承租權益 

規劃單位規劃的三處承

租公地，請保證優先提

供給需要維持農保身分

的農民。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已建請水利署事先協調三處農地之

租地取得，並於本計畫實施後農民有

農地可承租，以確保其農保資格。 

規劃三處公地的租金太

高，規劃單位提供的租

金資訊有問題，租金補

貼方案，應考慮專案全

額補助。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台糖農場土地採標租方式處理，

該兩處農場民國 100 年之標租金

額為每分地 5,000 元；平西段未登

錄地則按民國 100 年荔枝價格計

算。上開租金應於計畫實施前再詳

予檢討核計。 
(2)有關租金補貼方案須提報行政院

核定後才能實施。 
公有土地租金較高，且

距離最近者對於弱勢農

民依然較遠，建議以專

案協助處理。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台糖農場土地採標租方式處理，

該兩處農場民國 100 年之標租金

額為每分地 5,000 元；平西段未登

錄地則按民國 100 年荔枝價格計

算。上開租金應於計畫實施前再詳

予檢討核計。 
(2)有關租金補貼方案須提報行政院

核定後才能實施。 
建議承租人的承租權認

定時間放寬，尤因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影響的

權益，應協助保障其權

益。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若屬國有財產局放租公地，且係

民國 89 年以前承租者，其租約存

根若已遺失仍可在國有財產局查

對確認。 
(2)若屬河川公地使用許可者，因非

屬租賃關係，亦無適用三七五減租

契約之效力，惟水利署將另行檢討

是否發放救濟金。 
有部分農民承租的土

地，遇到向原管理單位

申請合法承租權未果，

可否請規劃單位協助解

決。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河川公地及國有土地管理需依相關

法令辦理。 

承租人權益部份，政府

是否可考慮耕者有其田

的方式來辦理，以提高

承租農民的權益。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原適用法令已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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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地方意見領袖之關切議題彙整表(4/4) 
關切議題 議題內容 能否解決 可能解決方案 

配套措施 

請規劃單位以公告方式

說明人工湖用水是提供

民生使用，否則很多人

懷疑政府會挪用至工業

用水。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後續說明會將以人工湖用水提供公共

用水使用加強宣導。 

本人工湖計畫推行下去

之後，烏溪下游是否會

有沙漠化現象，請規劃

單位再評估。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烏溪下游揚塵問題由來已久。本計畫

評估取水後對其揚塵潛勢影響不顯

著，但仍規劃相關監測作業與緊急應

變計畫，且均為環境影響評估之承諾

事項，未來將依法實施。 
人工湖週邊的景觀規劃

為何？能否具體呈現或

說明?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本工程計畫周邊配合發展計畫可研究

納入後續辦理。 

人工湖案件的政府單一

窗口是哪個單位？請政

府明確以掛號信方式告

知每個利害關係人。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1)本人工湖係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推

動開發，故窗口為水利署；各階段

之權責單位會由水利署依工程規劃

或施工營管等進度做不同安排。 
(2)若涉及徵收補償公聽會等，將依規

定公告及通知。 
請規劃單位將目前問題

彙總，並將可解決與不

可解決的問題分類，提

供給地區立委或地方議

員，以了解如何協助水

利署解決問題。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本表可提供立委及議員參酌並協助解

決。 

南投農田水利會上次會

中提出用水調配問題，

規劃單位將來是否成立

管理委員會來處理？南

投水利會會分配幾位委

員？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為避免用水分配爭議，合理有效運用

烏溪水量，配水協調工作將由中水局

轄下之「彰雲投地區水源調配小組」(成
員包含台水公司、中水局及水利會等)
調度管理。 

人工湖施工期間應該直

接回饋地方(草屯鎮公

所)，不應透過其他單位

再轉發。 

■可解決 

□應再努力 

□無法解決 

本工程計畫已按直接工程費之 3%編

列為周邊環境維護經費。有關經費及

土石方買賣利潤回饋地方等，草屯鎮

公所可進一步提出與水利署及南投縣

政府協調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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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成果與民意溝通 

基於前階段抽樣調查無法確實反應本計畫母體需求，因此本

階段除重新檢核建立母體清冊外，將進行全面性之問卷調查，並

以完成 500 份問卷調查為目標。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本計畫母體

清冊總計土地權益關係人 782 人，本次回收有效問卷共 534 份(約

占 68.3%)，顯示已具相關代表性。 

根據過去執行經驗，民眾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往往對公共

建設持反對立場或產生疑慮，因此問卷設計特別增加宣導類，就

計畫內容及最新法令政策進行宣導。從問卷中民眾回答「現在才

知道」佔絕大多數研判，顯示宣導工作已達成效，且計畫支持度

或有條件支持比率亦微幅上升。 

根據調查成果，在用地徵收方面，初步瞭解民眾較關切之議

題為土地徵收補償價格及農保資格等；在承租權益方面，需要政

府協助提供承租農地者共 93 名利害關係人，若以每人最少承租 2

分地計算，調查之承租需求仍符合目前規劃之面積；在現住戶安

置方面，由座談會資訊研判，本計畫人工湖預定地範圍內可能會

有 1~2 戶符合中低收入戶標準，需妥為因應措施；此外，地方領

袖亦建議對當地弱勢農民應妥為安置及研擬補償措施，環保團體

則提出本計畫對環境不利影響之疑慮。 

本計畫於辦理問卷調查及座談會前，特別邀請地方領袖及環

保團體提供寶貴意見，以期待凝聚共識及提升溝通宣導效果。座

談會規劃考量對象之居住地及身份，採十場次分開辦理及開會通

知單一次寄發，藉此提升民眾對座談會之參與率。問卷調查結合

座談會及面訪作業併同辦理，可由專人進行引導解說，明顯提高

問卷之回收率(約 67.5%)。此外，在專人進行問卷調查的同時，

亦針對調查母體清冊之聯絡資訊進行確認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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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價查估流程與提報時點建議 

市價查估流程將依據內政部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訂頒之「土

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規定辦理，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地

政處)，並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辦

理。本計畫工程徵收用地將由提案單位(水利署)將評估事項之案

由、法令依據、處理過程、評議內容作成書面議案，提送南投縣

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進行市價查估作業。 

有關本計畫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流程繪如圖 4-1 所示，

茲就其作業程序說明如下： 

1、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 

2、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關影響地價之

因素。 

3、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4、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 

5、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6、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7、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應調查影響之區域因素，包括土地使

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良、公共建設、特殊設施、

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影響因素之資料

等。另調查實例系以蒐集市場買賣實例為主，無市場買賣實例

者，得蒐集市場收益實例。 

本計畫對於預定徵收範圍內各宗地個別因素資料及地籍

圖，應於每年九月一日前函送南投縣政府主管機關(地政處)，作

為次年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之依據。惟若屬重大公共建設，另得於

當年三月一日前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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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查 估 單 位 需用土地人

預 定 徵 收
範圍地籍圖

宗 地 個 別
因 素 清 冊

蒐 集 基 本
資 料 、 圖 籍

調 查 實 例 及
影 響地 價因 素

繪製地價區段圖

估 計實 例土 地
正 常 單 價

選 取 比 準 地

查 估 比 準 地

估 計 預 定徵 收
土 地 宗 地市 價

宗 地市 價提 評

地 價 區 段 勘 查 表

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

收益實例調查估價表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
價基準表/分析明細
表/影響地價個別因
素 評 價 基 準 表

比準地地價估計表

徵 收 土 地 宗 地
市 價 估 計 表

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
議 表

徵 收 土 地 宗 地
市 價 清 冊

 
註：1.灰底為需用人要處理事項。 
    2.     為地政機關要處理事項。 

圖 4-1 市價查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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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切議題辦理情形 

為追蹤辦理前述土地權益關係人及地方領袖之關切議題，本

計畫除針對權責範圍內研提因應對策外，亦就涉及其他主管權責

範圍之議題安排拜會行程，包括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草屯地政事

務所、國有財產局南投分處、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南政部營建署

及內政部地政司(電話溝通)等各有關單位，就相關議題進行深入

溝通及了解，其拜會行程及洽談主題詳如表 4-3 所示。 

另針對本計畫關切議題之辦理情形，經綜整及分類後，參據

各有關法令之規定、政策及與有關單位溝通之資訊，茲列舉詳如

表 4-4 所示，提供作為本計畫後續執行之參考。 
表 4-3 本計畫拜訪有關單位及洽談主題 

日期 洽訪單位 洽談主題 

09 月 05 日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河川公地種植許可書 

2、平西段堤防及排水系統問題 

10 月 19 日 草屯地政事務所 1、市價如何制訂 

10 月 23 日 國有財產局南投分處 

1、承租人身分釐清 

2、具三七五減租身分承租人、不具三七五

減租身分承租人及占用人各人補償費

的分級 

3、救濟金發放事宜 

10 月 23 日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地

價管理科 

1、市價如何訂定 

2、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的組成情形 

3、用地徵收程序 

10 月 29 日 內政部營建署 
1、剩餘土石方再利用方案中，有關低密度

社區之適用性及限制 

10 月 29 日 
內政部地政司 1、安置計畫事宜 

1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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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計畫重要議題之回覆說明(1/6) 
項次 關切議題 辦理情形 備註 
一 
 

農保及老農

津貼權益？ 
(一) 依據勞保局於民國 98 年 7 月 22 日修正頒布之「農民

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第 4
點，以自耕農資格加保者，因農地被徵收，自徵收公

告期滿第 16 日起算，可繼續加保 3 年。民眾可以利用

這段期間去取得適當的農地來續保。 
(二) 依據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00209102 號函(100.11.2)說

明，農地被徵收後其農保資格得續保 3 年之規定，在

於考量農民於領取補償費後，另購置農地重新申請參

加農保之緩衝期，如再延長其續加保年限，將與農保

為職域性社會保險之本質不符，又鑑於監察院針對農

保加保資格寬鬆，導致其虧損日益嚴重提出糾正，故

仍依徵收要點之規定辦理，不宜放寬續保期間。 
(三) 若年滿 65 歲以上想要退休的地主，經洽詢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結果(民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函覆)，若現已領取

老農津貼之農保被保險人，於領取津貼期間，因所持

有參加農保之農地配合政府公共政策被徵收而致農保

資格喪失，若無領取政府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或領取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情形，不因喪失其農保資格而影

響繼續領取老農津貼之權益。換言之，若徵收時已經

開始領取老農津貼，徵收後打算退休同時沒有領取其

他社會補助金的地主，依然可以繼續領取老農津貼。 
(四) 經十場次座談會及外縣市面訪調查結果(全部土地權益

關係人共 782 人)，共回收問卷 534 份，其中表示可能

無法在 3 年內取得適當農地續保而需要政府協助的民

眾共為 93 人(含 65 歲以上者)。若以每人承租農地 0.2
公頃以維繫其農保資格計算，共需農地約 18.6 公頃。 

(五) 水規所已在鄰近覓得台糖 2 處農場(霧峰區亞洲大學旁

及南投市五育高中旁)和平林里未登錄地 1 處，合計可

釋出農地約 49 公頃，可妥善安置需政府協助維繫其農

保資格的土地權益關係人。其中，台糖所轄非自營農

場土地，其出租方式採標租方式辦理，由民眾競標後

租耕，目前每年每分地約 5,000 元。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出租方式，屬耕地者其年租金係按土地主要作物正產

品全年收穫總量 ¼ 折算代金計收；依 100 年荔枝價格

估算每年每分地約 8,500 元。 
(六) 為妥善照顧上述農保資格受影響者(含 65 歲以上者)，

水利署擬專案予以租金補助，補助方式為每人承租 2
分地、租金由政府補貼三分之二(承租人自付三分之

一)、補貼期限 10 年；此專案補貼須提報行政院核定，

並依核定內容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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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計畫重要議題之回覆說明(2/6) 
項次 關切議題 辦理情形 備註 
二 地上物如何

補償？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規定，「建築改良物及農作

改良物之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估定之；其查估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及「建築改良物
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均由內政部於民國 100 年 8 月
修正公告，平均補償費查估基準約較民國 90 年公告基
準提高 10%。 

(三) 依「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第 10 點規定，
「遇有特殊栽植情形、類別、品種規格之農作改良物，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當地之情形核實查估，辦理補
償。其有認定之困難或產生糾紛時，得委託具有公信
力之專業機構查估，並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之。委託之查估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三 現住戶如何
安置？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4-1 條規定，「徵收公告一年前有
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
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需用土地
人應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
情形」；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安置，包括安置住宅、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二) 本人工湖預定地現住戶共 10 戶(有戶籍登記者 7 戶)，
經洽南投縣政府查詢結果，並無登錄在案之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人口。惟依本計畫與住戶座談會民眾所
提供資訊研判，可能有 1~2 戶會符合中低收入戶標準，
將於工程計畫實施前再查核是否有需要安置之對象，
並依相關規定妥善安置或予補償救濟。 

(三) 經洽內政部營建署，就地安置問題須符合非都市土地
管製規則等相關規定，特定農業區將無法變更為建築
用地。 

 

四 承租人的權
益 如 何 維
持？ 
 

(一) 本工程計畫需用土地中夾有國有土地，經查共有 69 位
承租人(包括在 782 位土地權益關係人裡面)，後續將請
國有財產局協助處理補償費核計、發放作業。 

(二)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11 條規定，「依法徵收或照價收
買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除由政府補償承租人為改良
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並
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
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另農業發
展條例第 22 條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4 日
修正施行後所訂立之農業用地租賃契約，其租賃關係
終止，由出租人收回其農業用地時，不適用平均地權
條例第 11 條、第 63 條、第 77 條、農地重劃條例第 29
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27條有關由出租人給付承租
人補償金之規定」。換言之，如果是在民國 89 年 1 月 4
日以前和國有財產局簽訂三七五租賃契約的承租人，
才可以領到應補償之地價。 

 



 

 
4-14 

表 4-4 本計畫重要議題之回覆說明(3/6) 
項次 關切議題 辦理情形 備註 
四 承租人的權

益 如 何 維
持？ 
 

(三) 經拜訪國有財產局得知，凡是國有財產局的承租人，
在國有財產局都存有完整的租賃契約紀錄，因此早年
的契約若不慎遺失，仍然可以在國有財產局申請補發
契約書。 

(四) 若是利用河川公地墾植的民眾，首先要確定是否位在
本工程計畫用地範圍內。經洽南投縣政府及水利署第
三河川局，民眾利用河川公地墾植係屬「種植使用許
可書」，其中已載明：「本許可書所指河川公地使用之
許可係屬公法上單方行為，與雙方立於平等地位之私
法上租賃行為不同，…經核准使用後，如將來政府在
上項河川公地因河川治理工程設施、政府公用、開發
新生地或其他管理上之必要，需收回而終止使用時，
使用人同意無條件交還，絕無異議，且願依臺灣省河
川管理規則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不要求任何補償，並放
棄先訴抗辯權」。若民眾墾植的河川公地正位在本工程
計畫的用地範圍內，水利署將研究發放救濟金予以補
償其土地改良損失。 

 

五 土地徵收之
程序為何？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需用土地人
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
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同條第 2 項規定，「需用土地
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
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因
此，對於無法協議價購或採其他方式取得土地的所有
權人，水利署將申請徵收；在提出申請前將會辦理用
地徵收的公聽會，會議中將詳細說明興辦事業概況、
計畫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展示擬徵
收範圍的詳細圖籍資料。 

(二)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應先
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
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
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同條第 4 項規定，
「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
議」。因此，在辦理土地徵收前，水利署將先辦理本工
程用地的市價查估工作，再和所有權人協議價購；若
已達成協議並發給價款者，就不納入徵收。 

(三)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用地徵收作業前
需用土地人應至少舉行二場公聽會，並以協議價購方
式取得工程用地，若未達成協議則提送徵收計畫書，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若權利關係人對於
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第
2 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縣府
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
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
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
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詳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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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計畫重要議題之回覆說明(4/6) 
項次 關切議題 辦理情形 備註 
六 市價如何訂

定？可以按
土地公告現
值加成補償
嗎？ 
 

(一) 行政院在民國 101 年 7 月 20 日公告，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採市價補償)從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所
以現在只能採市價補償，不再適用土地公告現值加成
補償的規定。 

(二)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
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每
六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
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三)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9 條規定，「被徵收土
地補償金之計算及發給，由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同施行細則第 31-1 條規定，「…辦理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需用土地人應將預定徵收土
地範圍資料函文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四) 依照內政部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訂頒「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第 4 條規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之辦理程序如下： 

1、 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 
2、 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關

影響地價之因素。 
3、 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4、 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 
5、 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6、 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7、 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 

 

七 鳥嘴潭人工
湖什麼時候
會開始辦理
市價查估？ 

(一) 本人工湖工程計畫目前還屬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若
有進一步規劃消息將適時與民眾報告。 

 

八 民眾對於市
價或土地徵
收有異議，
應 如 何 處
理？ 
 

(一) 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有異議者，得於用地徵收計畫
書公告期間(30 日內)以書面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異議；
縣政府受理後應即將查處情形(差額補償)以書面通知
權利關係人(土徵條例 22 條第 1 項)。 

(二) 權利關係人對於縣政府查定之差額補償仍有異議者，
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南投縣
政府提出異議(土徵條例 22 條第 2 項)；縣政府受理後
應即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 

(三) 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南投縣政府得提請
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
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土徵條例 2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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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計畫重要議題之回覆說明(5/6) 
項次 關切議題 辦理情形 備註 
九 本計畫有何

回饋措施？ 
 

(一) 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

價)已於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水利署除將

依市價予以補償外，另將依「經濟部水利事業工程用

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金要點」發放配合施工獎勵金每

公頃 120 萬元給符合條件的權利關係人。 
1、 工程用地徵收前，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同

意書先行提供施工，或於未領取徵收補償費存入

保管專戶前出具配合施工切結書，且均未阻撓施

工者。 
2、 土地所有權人願意照當期土地公告現值及加成補

償成數辦理協議價購，並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先

行提供施工，且未阻撓施工者。 
3、 工程用地屬三七五出租耕地，經出租人及承租人

依第一款規定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切結書且未

阻撓施工者，其配合施工獎勵金分別由出租人領

取三分之二，承租人領取三分之一。 
4、 工程用地屬公營事業機構所有者，不發給配合施

工獎勵金。但其已出租且承租人依第一款規定出

具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切結書並未阻撓施工者，發

給承租人配合施工獎勵金三分之一。 
5、 公有出租土地之承租人依第一款規定出具土地使

用同意書或切結書且並未阻撓施工者，發給承租

人配合施工獎勵金三分之一。 
(二) 本工程計畫編列有直接工程費的 3%為周邊環境維護

經費，可在施工期間用來改善人工湖周邊道路(含必要

之拓寬)或排水系統等地方公共設施。 
(三) 協調勞委會中區職訓局，優先提供土地被徵收之權益

關係人就業輔導或訓練；相關行政、環境維護、巡管

等工作，優先提供土地被徵收之權益關係人參與。  
(四) 本人工湖為提供民生用水之原水，在不妨礙水源水質

前提下，在人工湖周邊規劃 8 大機能分區，另於明年

度有相關規劃案，針對結合南投縣府、草屯公所或南

投農田水利會等共同發展有進一步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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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計畫重要議題之回覆說明(6/6) 
項次 關切議題 辦理情形 備註 
十 
 

人工湖周邊

會不會有相

關限制？ 
 

(一) 依據本計畫上游環保署各測站測值顯示，烏溪河段至

北山橋下游以後，其水質污染程度已明顯降低，顯示

河川本身自淨能力高。 
(二) 本人工湖周邊未來仍循既有土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不會限制農業或畜牧業的發展。水利署將協調營

建署優先將上游主要市鎮納入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

並協調農業主管機關宣導使用無磷肥料，同時在取水

口上游(炎峰橋)及人工湖區進行水質監測，以確保人工

湖水質。若水質監測結果有污染疑慮時，將進行湖區

排空。 
(三) 有關農藥使用的禁止或限制，悉依環保署公告之「環

境用藥管理法」辦理，如 DDT 是環保署公告禁止使用

的農藥，在臺灣地區都禁止使用，不會只在某個地區

禁止使用。 
(四) 未來人工湖周邊若劃設公告為飲用水水源或取水口一

定距離之水質水量保護區，則須依環保署訂頒「環境

用藥微生物製劑使用於生態及水源保育或保護區運作

管理辦法」辦理： 
1、 使用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其年使用量大於 100 公

斤(公升)者，應檢具文件或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後始得為之。 
2、 依前條申請核准者，應於施用計畫結束後一個月

內向當地縣政府主管機關報備施用紀錄。 

 

十一 本計畫是否

會導致烏溪

下游沙漠化

現 象 更 嚴

重？ 
 

(一) 人工湖營運取水後，烏溪下游大度橋流量豐水期減少

約 2.4％、枯水期約減少 4.2％，揚塵好發河段水位下

降最大約 3 公分，對水流覆蓋面積減少影響有限。 
(二) 烏溪下游東北季風期間風飛砂現象由來已久，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已持續改善中，以水覆蓋引水工法、葉脈

式水覆蓋、植生配合稻草蓆覆蓋及半固定式灑水法等

進行揚塵防治，控制效率達 77%以上。 
(三) 異常時將針對計畫堰址至下游烏溪與貓羅溪匯流處進

行相關河床揚塵評估，並檢討改善更佳之防治工法。

如烏溪下游之河床揚塵經空氣監測發生異常及人員通

報有大量風飛砂之情事，將以灑水車等方式因應。 

 

十二 工程計畫目

前的進度為

何？ 
 

(一) 本工程計畫已在 101 年 8 月 22 日經環評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決議，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目前正依照審查意見修正定稿中，後續將提報工

程計畫書及徵收計畫書，於奉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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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事業計畫

核准

協議價購
(3個月)

核准徵收

發放補償費
(15日)

用地取得

給
付
價
款

成立

地評會復議
(立即)

行政救濟

申請徵收

第1次公聽會

第2次公聽會

不成立

通知權利
關係人

不服查處

不服復議

接受復議

接受查處

縣府查處
(立即)

縣府通知

接受徵收

公告徵收
(30日)

對徵收補償價額
有異議

意見陳述

 
 

圖 4-2 土地徵收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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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1/2)–測量專題報告，民國 98 年 12 月。 
6、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2/2)-下游輸水工程規劃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7、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2/2)-工程可行性規劃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8、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9、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10、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

(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民國 100 年 12
月。 

11、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環境影響評估

(1/2)，民國 98 年 12 月。 
12、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環境影響評估

(2/2)，民國 99 年 12 月。



 

 

 

 

 

 

附錄一 相關法令及解釋函 

1、土地徵收條例 

2、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3、平均地權條例(節錄) 

4、社會救助法 

5、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6、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7、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8、南投縣興辦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及獎勵辦法 

9、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內政部訂頒) 

10、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 

11、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

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 

12、經濟部水利事業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金要點 

13、農業發展條例 

14、內政部民國 100 年 11 月 2 日函 

15、農委會民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函 











































































































 

 

 

 

 

 

 

 

 

 

 

 

 

附錄二 問卷內容



















 

 

 

 

 

 
 
 
 
 
 
 
 

附錄三 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會議記錄





























 

 

 

 

 

 

 

 

 

 

 

 

 

附錄四 歷次審查意見研辦情形



 

 
附 4-1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案號：100089)委託技術服務評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1/2) 
壹、日期：民國 100 年 01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00 分 
貳、地點：霧峰辦公區 A 棟 4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葉時偉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委員一 
1.貴公司有多少訪員?如何訓練?(未見經

費編列) 
本公司環境規劃部成員長期參與環境影響評估

之民意調查工作，針對鳥嘴潭人工湖周邊土地

所有權人亦曾進行面訪調查，經驗豐富之訪員

達 15 名。 
2.規劃中，只見宣導說服，請問如何及

時反應輿情? 
本計畫執行期間將與當地里長、里幹事及自救

會會長等地方人士保持密切聯繫，以及時掌握

輿情。 
委員二 
1.聯美的優勢為何?自認如何能協助主

辦單位完成計畫。 
本公司於民國 100 年度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

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烏溪鳥嘴

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工程計畫多媒體簡介」

等工作，熟稔計畫特性與當地民眾訴求。 
2.地方溝通座談會危機處理有無備案? 本計畫於各場次座談會前，將先行拜會當地里

長、里幹事及自救會會長等地方人士以及時掌

握輿情，並於會議召開前向當地警分局備案。 
3.有無相關溝通之顧問團隊協助。 本計畫執行期間將與當地里長、里幹事及自救

會會長等地方人士保持密切聯繫，可維持暢通

之溝通管道。 
4.問卷之量化與質化如何驗收。 本計畫將辦理 12 場次地方溝通座談會，預計可

完成 500 份以上之量化問卷調查。 
委員三 
1.面訪工作量龐大，請說明辦理面訪工

作人力安排，及如何訓練及要求面訪

人員素質已提升問卷品質及提升計畫

形象。 

本公司環境規劃部成員長期參與環境影響評估

之民意調查工作，針對鳥嘴潭人工湖周邊土地

所有權人亦曾進行面訪調查，經驗豐富之訪員

達 15 名。 
2.除問卷工作外，對於如何增加民眾對

本計畫之認知與認同，有何其他建議? 
本計畫在辦理 12 場次地方溝通座談會時，將視

需要播放「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工
程計畫多媒體簡介」資料，以增加民眾對本計

畫之認知與認同。 



 

 
附 4-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案號：100089)委託技術服務評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2/2)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委員四 
1.12 場次溝通座談會除了當地居民，是

否可再擴大邀請其他對象，例如當地

意見領袖或 NGO 團體。 

謝謝指教。根據當地民眾陳述，在大型會議或

有其他團體參與時，弱勢所有權人難於表達意

見，因此不建議再擴大辦理；至於環境影響評

估若經審查有條件通過，則依環評法規定應至

當地舉辦公開說明會，屆時即可擴大邀請其他

對象及 NGO 團體。 
委員五 
問卷調查回收份數若無法達到預計份數

如何因應請補充說明。 
為提高郵寄問卷回收率，設籍在大台北地區及

中彰投地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將改採面訪調查。 

委員六 

1.問卷調查於以往已辦理，惟今年本計

畫之問卷內容是否有修正必要?其理

由及因應對策為何? 

以往在當地已辦理過 3 次問卷調查，本計畫調

查內容與民國 100 年度「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

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

方案之評估」一樣，問卷尚無修正必要；惟土

地徵收條例修法通過以及徵收時土地所有權人

達 65 歲已領取老農津貼者其權益不受影響等兩

項明確改變，必須在座談會或面訪調查前詳加

敘明。 
2.本計畫擬辦理溝通座談會之人、事、

時、地為何?亦即請簡述該座談會之對

象為何人?所欲溝通及說明的議題為

何?何時辦理?在哪裡舉辦?最後亦請說

明擬辦理幾次才夠? 

本計畫擬辦理之溝通座談會相關之規劃，請參

見報告書第 3-5~3-7 頁，規劃 10 場次可將主要

之利害關係人包括在內。 

3.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業已辦理 EIS 審查

中，則本計畫之定位及關係為何?如何

協助前揭審查進而達相輔相成之效。 

參酌鳥嘴潭人工湖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次專案

小組初審會議之意見，尚無特別針對徵收補償與

就業安置方面提出討論；後續若有該專案小組成

員提及相關問題，本計畫將提供階段性成果給主

辦單位以達相輔相成之效。 

 



 

 
附 4-3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1/6)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03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彰化辦公區一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所長弘凷                    記錄：郭律君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林委員連山 
1.溝通宣導之具體內容宜先有處理對

策，再到地方與相關權利關係人進行

溝通，如：被徵收者向國產局租用土

地以維持其農保權益之可能性? 

本計畫將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

查會議」結論第一點，針對民眾關心議題與業

務主辦單位共同研擬具體之處理對策。 

2.NGO 團體、地方政府、民意代表仍須

持續作溝通。 
依據委託工作項目及內容，本計畫係針對土地

權益關係人辦理；計畫執行期間左揭機關團體

若有表達相關建議，將錄案以供後續舉辦公開

說明會時由主辦機關妥善處理回應。 
3.本計畫擬邀請全數所有權人或承租戶

以座談會方式進行，唯目前的工作只

是規劃階段較類似聽取意見的工作，

應詳細向業主說明。 

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

明會型式。 

4.去年度的調查結果所反應的問題請予

以彙整於報告中，俾增加民眾對本計

畫的了解。 

去年度調查結果所反應之問題共 5 大項，已綜

合彙整於報告書第 2-14~2-18 頁。 

5.本次調查問卷的內容擬比照去年的問

卷內容乙點，宜再評估。例如：土徵

條例及老農津貼均於近期有所修正，

則是否把修正內容重新向受訪者說

明? 

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

明會型式；左揭土徵條例及老農津貼修正內

容，已於座談會時先行向與會土地權益關係人

說明。 
6.問卷調查宜設計成可以評估受訪者，

究是否支持本計畫? 
同意納入問卷設計檢討辦理，問卷內容如附錄

二。 
7.由於是屬於普查方式，因此名單不宜

有所遺漏。 
土地權益關係人可能因買賣、繼承、贈予或其

他因素而改變，本計畫已力求資料完整週延，

惟用地徵收說明會前仍須再次查核，以免遺漏。 
8.承租者和土地所有者之問卷內容建議

分別設計問題。 
本計畫依據結論第四點要求，分別就地主及承

租人舉辦問卷調查座談會，並分別設計問卷；

問卷內容如附錄二。 



 

 
附 4-4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2/6)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孫委員榮光(書面意見) 
1.此項計畫書的結構尚稱完整，對執行
任務的編組也有說明，可做為實際調
查行動的預備工作。 

謝謝指教。 

2.整項計畫有相當的企圖，如「掌握地
方最近民意、化開發阻力為助力」；
但對於實際執行調查工作時所需之訓
練與準備，較無說明，似乎只能依賴
訪員的經驗臨時應變。若該項計畫正
式通過，展開面訪調查前，宜提出更
具體之訓練方式與說明。 

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
明會型式。各場次座談會召開前，工作成員將
先進行沙盤推演：座談會期間則由計畫主持人
或資深訪員全程參與，以掌控會議進行。 

3.建議在實際展開調查前，可先做一「前
測」，進行一小規模(五至十人)的訪
談，了解受訪者的想法與需求；再將
相關資訊整理納入正式調查內(所附輔
導就業問卷有六個問項，似乎稍嫌少
了些)。 

本工程計畫已於民國 100 年以抽樣方式對工作
範圍內之 123 名土地權益關係人進行調查，本
計畫參酌去年度調查結果檢討修正問卷內容，
並依會議結論第六點提送，問卷內容如附錄
二。。 

4.報告書末所附先期審查之委員意見皆
甚關鍵，期待執行單位能有更具體實
際的回應做法。 

謝謝指教，將依期初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
議結論辦理賡續辦理。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系  鄭委員淑慧 (書面意見) 
1.P22 溝通說明會之說明議題與進行之
流程宜先給業務主辦單位核可，並先
沙盤推演溝通事項與內容，以避免不
明而造成誤解。 

(1)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
說明會型式。 

(2)各場次座談會召開前，工作成員將先進行沙
盤推演：座談會期間則由計畫主持人或資深
訪員全程參與，以掌控會議進行。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洪委員益發 
1.本案溝通對象以土地所有權人為主，
但若有其他持反對或疑慮之個人或團
體，是否也包含在本案溝通服務範圍?
請補充說明。 

本計畫針對工程計畫土地權益關係人辦理；計
畫執行期間左揭機關團體若有表達相關建議，
將錄案以供後續舉辦公開說明會時由主辦機關
妥善處理回應。 

2.老農津貼領取資格是否有時效限制?
請再確認。 

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3 條之
規定，老年農民係指年滿 65 歲且申領時參加農
民保險年資合計 6 個月以上者；同條例第 4 條
規定，「符合前條資格條件之老年農民，…發
放至本人死亡當月止」。 

3.本案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出席座談
會，是否須包括承租人或有處分決定
權的人?座談會的議題，請盡可能涵蓋
地方民眾所有可能的疑慮或問題。 

本計畫將邀請人工湖及土資場所有權人、人工
湖承租人等 3 類土地權益關係人參加座談會，
地方民眾所有可能的疑慮或問題將與業務主辦
單位研擬初步答案與具體方案。 



 

 
附 4-5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3/6)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水源課  蔡課長展銘 
1.針對本案土地權益利害關係人包括人

工湖及土資場所有權人、人工湖承租

人等 3 類，其中人工湖承租人係於 100
月 9 月、土資場所有權人係 100 年 10
月取得，故本年度僅需針對人工湖所

有權人(於 96 年調查)進行重新調查，

建請前揭 3 類清冊均須確認為最新資

料。 

土地權益關係人可能因買賣、繼承、贈予或其

他因素而改變，本計畫將購買人工湖區土地所

有權人資料重新檢核母體清冊以力求資料完整

週延，惟用地徵收說明會前仍須再次查核，以

免遺漏。 

2.座談會與問卷調查擬採同步或公開等

2 種辦理方式，宜請彙整其優劣比較，

經說明陳述後方得決定。 

依據結論第二點，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明

會的方式辦理。 

3.問卷內容建請能修訂，否則依老農津

貼及土徵條例新頒規定擬與民眾溝通

或告知事項為何？應先予敘明。請亦

應敘明與前期已調查母體(約 123 位)
之調查結果如何契合？ 

(1)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

說明會型式；左揭土徵條例及老農津貼修正

內容，將於座談會時先行向與會土地權益關

係人說明。 
(2)前期調查係抽樣辦理，本計畫則為普查，故

前期調查之樣本於本年度將再次納入調查。 
4.基於座談會簡報議題與問卷(或調查)
內容之確認，建議座談會及期中會議

時間向後展延。 

遵照辦理。依會議結論，座談會及問卷調查於 7
月辦理完成(第五點)，期中報告書於 8 月 15 日

前提送(第六點)。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林如鵬課員 
1.人工湖建置後對地方環境的優劣影響

需對民眾說明，對地方的觀光是否有

正面效果？人工湖是否有規劃增設遊

憩設施，供民眾休閒娛樂使用。 

有關人工湖建置後對地方環境之影響，將依本

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果，由開

發單位另行向地方民眾說明(依環評法規定辦理

公開說明會)。 
2.徵收土地補償費的市價或公告現值部

分，需評估一可能價格供民眾參考。 
土徵條例改以將依市價協議，目前市價的訂定

係參照土地公告現值加成後的數字，由當地地

價評議委員會來評定；此方式之法源已於今

(101)年 9 月公告施行。 



 

 
附 4-6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4/6)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水利署水源組  李副工程司柏萱 
1.土徵條例己於去年 12 月 13 日改為以

市價徵收，惟市價如何決定應請水規

所持續向相關單位(地政、縣府)研商確

認，俾儘早確認答覆內容。 

土徵條例將改以依市價協議，目前市價的訂定

係由當地地價評議委員會來評定；此方式之法

源已於今(101)年 9 月公告施行。 

2.農委會前函復內容有關老農津貼為 65
歲以上不影響農保資格，惟許多地主

為 65 歲以下，應如何辦理，亦或幾年

後達 65 歲時，是否可恢復農保資格，

請務必洽農委會確認，必要時可召開

會議討論或協商主管機關另行制定補

充規則。 

謝謝指教，將洽業務主辦單位依會議結論第一

點要求，於 4 月底前提出具體方案續辦。 

3.問卷和座談會合併辦理並不符合邏

輯，既然尚有疑問，如何稱為說明會，

建議分開。 

依據結論第二點，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明

會的方式辦理。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曾副工程司國源 
1.依所提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本計畫

工作方向似乎並未明確，重點僅在問

卷調查與意見蒐集分析，建請執行團

隊能就溝通宣導重點方向及做法加強

說明並據以執行。 

依據委託工作項目及內容，本計畫係針對土地

權益關係人辦理；計畫執行期間左揭機關團體

若有表達相關建議，將錄案以供後續舉辦公開

說明會時由主辦機關妥善處理回應。 

2.有關預定邀請參與小型地方說明會之

當地民眾，未來將如何確保其出席意

願並配合問卷調查，建請補充說明，

避免執行成效不彰。 

參照本工程計畫以往辦理說明會之經驗，土地

權益關係人出席意願甚高；若土地權益關係人

因故無法參加座談會時，將於會議中詢問其他

關係人是否瞭解其原因，必要時由調查員在當

地里、鄰長陪同下進行訪問調查。 
3.另前揭說明會所做成之會議紀錄能否

代表水規所或水利署之決議，建議於

會議召開時先予表明，避免造成民眾

誤解。 

將與於各場次座談會召開時先行表明。 

4.本計畫預期成果提及可強化環保團體

對本計畫之認知以爭取認同，惟所規

劃場次未含與 NGOs 之座談，該部分

成果將如何達成，建請說明。 

謝謝指教，依據委託工作項目及內容，本計畫

係針對土地權益關係人辦理。 



 

 
附 4-7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5/6)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畢副研究員嵐杰 
1.建議在舉辦小型座談會之前，宜先召
開會前會，邀集重要意見領袖先行說
明各場次邀集對象及辦理方式，以避
免日後執行之困難。 

依據會議結論第五點，本計畫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辦理一場次意見領袖會前會，俟釐清民
眾關切事項並有具體回應後，再辦理一場次地
方意見領袖座談會。 

2.舉辦小型座談會請參酌本所水資源規
劃辦理公開說明會 SOP，並填具相關
表格，以供後續檢討修訂。 

依據標準作業程序書，納入相關表格詳附錄五。 

3.問卷調查建議納入最新更正內容予以
調整。 

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
明會型式；有關土徵條例及老農津貼修正內
容，將於座談會時先行向與會土地權益關係人
說明。 

4.有關市價評定方式、中低收入認定標
準，以及農保相關問題應拜會相關單
位釐清，再辦理座談會。 

已於民國 101 年 4 月 3 日赴南投縣政府等單位
釐清相關問題。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葉副工程司時偉 
1.請顧問公司先釐清土地所有權人清
冊，再進行後續問卷調查及座談會事
宜。 

座談會將安排在母體清冊檢核後再進行。 

2.土徵條例已於今年初公佈修正，考量
本計畫問卷調查對象為土地所有權
人，故問卷調查內容是否需要修正，
請顧問公司加以考量。 

依據「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
結論第二點，本計畫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
明會型式；有關土徵條例及老農津貼修正內
容，將於座談會時先行向與會土地權益關係人
說明。 

3.座談會前之開場白、民眾關心議題說
明及場地佈置所需器材，請顧問公司
預先研擬。 

遵照辦理。 

4.座談會可能發生之突發狀況之因應行
為，請顧問公司補充於報告內。 

增列舉辦地方座談會之緊急事故處理預防措施
於報告書第 3-6 頁。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1.說明會若以問卷調查會形式舉辦，現
場若有一般民眾參加如何因應，建議
於前幾場說明會安排較多人手至現場
維持秩序。 

(1)本計畫係針對土地權益關係人辦理座談會，
若有母體清冊以外之一般民眾參與時，其意
見將錄案參考。 

(2)經修正後之座談會每場次邀請民眾依各里分
別規劃，參照以往之經驗，除有固定工作人
員 4~6 名外，將商請當地里長、里幹事及警
察機關協助維持秩序。 

2.若問卷內容修改，去年度調查過之關
係人是否重新調查。 

本計畫為普查，故前期調查之樣本於本年度將
再次納入重新調查。 

3.土地所有人清冊、母體清冊請於更新
後報所。 

遵照辦理。 



 

 
附 4-8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6/6) 

結論 處理情形 
1.民眾關心的議題要有初步答案，涉及

相關部會的權責、目前處理方案、後

續處理方向等請水源課於 101 年 3 月

底前彙整完畢另案簽報，需跨部會協

調部分請水利署協助，並於 101 年 4
月底前要有具體的方案，需待方案明

確後再至地方執行座談。 

遵照辦理，已會同主辦單位於民國 101 年 4 月 3
日拜會南投縣政府釐清相關問題並另案簽報；

需跨部會協調事宜另行研擬中。 

2.座談會設定為問卷調查說明會的方式

辦理，主題內容及程序請聯美公司詳

加考量。 

遵照辦理，會議主題大致包括：(1)座談會之程

序說明，(2)土地權益關係人關切事項及方案說

明，(3)問卷調查之目的及其內容說明。 
3.中低收入戶的認定標準請洽詢縣市政

府或公所。 
遵照辦理。經於民國 101 年 4 月 3 日至南投縣

政府初步查核，本工程用地內 7 戶現住戶均非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然其原因可能是現住

戶未申請所致。 
4.舉辦問卷調查說明會時，地主與承租

戶請分開舉辦。 
遵照辦理。 

5.本計畫期初審查及工作執行計畫書原

則認可，程序部分，101 年 4 月底前擬

定具體方案，101 年 5 月初舉辦一次意

見領袖會前會，問卷調查方式請聯美

公司再斟酌，預計於 101 年 5 月及 7
月舉辦說明會，舉辦場次以合理為原

則。 

遵照辦理。經檢討後，除辦理 2 場次意見領袖

會議之外，另針對土地權益關係人舉辦 10 場次

座談會，請詳報告書第 3-6 頁。 

6.請聯美公司於 101 年 4 月 11 日前提送

工作執行計畫書修正本(一式三份)，
101 年 5 月 4 日前提送問卷初稿，期中

報告請於 101 年 8 月 15 日前提送。 

已依規定期程提送。 

 



 

 
附 4-9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第 1 次工作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 時 30 分 
貳、地點：彰化辦公區三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畢副研究員嵐杰                  記錄：郭律君 

結論 處理情形 
1.本計畫小型地方說明會舉辦場次以 12
場為原則，包含 2 場地方意見領袖會

前會及 10 場權益關係人說明會。前 2
場會前會請於 101 年 5 月舉辦，其餘

10 場預計於 101 年 7 月至 9 月間舉辦，

有關各場次邀集對象請聯美公司保留

彈性。 

2 場地方意見領袖會議已於 6 月 19 日及 11 月

15 日召開，10 場權益關係人座談會亦已於 7 月

31 日全數完成。 

2.聯美公司所提之工作執行計畫書，請

依前項方式調整小型地方座談會場次

規劃修正後，提送 3 本，工作執行計

畫書同意備查。 

已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修正本。 

 



 

 
附 4-10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第 2 次工作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聯美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辦公室會議室 
參、主持人：畢副研究員嵐杰                  記錄：郭律君 

結論 處理情形 
1.本計畫座談會問卷內容，請於第 1 頁

計畫簡介說明增加配合土地徵收條例

修改等文敘說明。 

已修正於問卷內容中。 

2.本問卷調查分為地主、住戶及承租人

三個部份，有關地主部份：問項 3 建

議將市價徵收及改良物補償部份分為

兩小題。問項 6 請於題目中補充說明

政府協調承租地租金擬由政府補助

2/3，並註明本所將以專案方式積極爭

取，惟補助方式仍須依行政院核定版

本為主，並於問卷內加入建議承租農

地位置圖供民眾參考。有關承租人及

住戶版本問卷調查內容及涉法令問

項，請參考地主問卷版本同步修正。 

已修正於問卷內容中。 

3.有關座談會簡報應配合問卷調查內容

及法令詳做說明，以利問卷調查工作

順利進行。 

敬悉。 

4.座談會問卷內容及簡報資料，請依本

次會議討論內容修正，於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前提送本所，經本所審核定案

後據以辦理地方領袖會前會。 

已於期限內提送。 

 



 

 
附 4-11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第 3 次工作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下午 4 時 10 分 
貳、地點：水源課彰化辦公區一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課長展銘                  記錄：郭律君 

結論 處理情形 
1.原訂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上
午 10 時召開「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

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問卷調查會

前研商會議，因草屯鎮各里長當日臨

時另有行程。為期地方意見領袖能順

利參加前開會議，以利討論問卷調查

相關事宜，開會日期請展延至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舉行。 

遵照辦理。 

2.會議另請水利署土地組派員協助說明

民眾關切事項。 
敬悉。 

 



 

 
附 4-1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第 4 次工作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8 月 7 日下午 2 時 00 分 
貳、地點：水源課彰化辦公區三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畢副研究員嵐杰                  記錄：郭律君 

結論 處理情形 
1.問卷調查成果請以百分比表示，並請進行

有必要的交叉分析，以綜合呈現調查結果。 
問卷調查成果交叉分析詳報告書第參章 
五、問卷調查分析。 

2. 有關本計畫民眾溝通宣導執行成果，請於

8 月 16 日前提交 2 頁簡報，以供「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專

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簡報時呈現。 

遵照辦理。 

3.請彙整 10 場座談會民眾主要訴求，以及後

續待釐清及協調工作事項，以利計畫之推

展。 

10 場座談會民眾建議彙整結果詳報告書第

肆章。 

4.俟釐清民眾關切事項並有具體回應後，再

辦理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 
遵照辦理。 

 



 

 
附 4-13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中簡報暨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1/6)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09 月 07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彰化辦公區一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郭律君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林委員連山 
1.由於已開過十場說明會，建議就民眾
意見予以分類如: 1.可以接受，可以解
決；2.無法解決；3.應再努力後，再決
定可否接受。 

有關民眾意見分類，將與主辦單位作進一步討
論，及配合拜會有關單位釐清可能解決方式，
詳報告書第肆章。 

2.依天花湖的經驗，建議應積極拜訪當
地民意代表及縣長、鎮長等爭取支持。 

將配合主辦單位拜會有關人士爭取支持。 

3.民眾建議中如涉及計畫需辦理調整者
(如安置用土地)，其落實之機會究有多
大?因事涉需否辦理計畫修正，建議慎
予研議。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 34-1 條：「徵收公告一年前
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
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
(略)，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略)。」
目前調查結果，本計畫尚未發現符合上述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條件，惟後續將俟新增面
訪調查資料結果，檢討辦理安置用土地或計畫
修正之需要。 

4.相關調查成果建議中水局應同步參
與，俾利銜接。 

敬悉。 

彭委員瑞國 
1.P.2-1 工程規劃成果摘述資料請再檢
核修正(如魚道、淨水場及附屬設施)。 

魚道資料已補正，另淨水場及附屬設施為後續
工程設施已刪除，詳見 P2-1。 

2.表 2-2 資料建議依本次清查資料更新。 表 2-2 係摘自本案「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本階段未涉及用地清查資料之更新。 

3.P.2-10 相關法令蒐集，有關「經濟部
水利事業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及救濟
金要點」是否提供配合市價徵收修正
之建議。 

將與主辦單位研議可行之方式，並安排拜會大
署及相關主管單位，釐清有關問題，納入期末
報告之建議。 

4.母體清冊，將來移交執行單位時，建
議將本次調查所獲資訊一併提供(包括
聯絡地址電話等)。 

將依據調查結果更新母體清冊，配合期末報告
提送檢附光碟資料，另報告內容呈現則以不違
反個資法之原則下辦理。 

5.補充說明南投縣地價評議之進展及如
何配合本計畫之建議。 

依據內政部 101.6.8 日修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工程徵收用地
未來將由提案單位(水利署 )將評議事項之案
由、法令依據、處理過程、評議內容作成書面
議案，提送南投縣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進行地價評議。本計畫執行期間，將協
助主辦單位向民眾說明地價評議之方式。 

6.附錄一之 9，附表部份請再檢核。 已依最新公告資料更新，詳附錄一之 9 附表。 
7.農保權益之保障建議後續能研擬具體
措施。 

將與主辦單位進一步討論，俟有結論時於報告
提出具體建議。 



 

 
附 4-14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中簡報暨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2/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簡委員振源(書面意見) 
1.附錄中將與民眾權益相關之法令收集

十分完整，惟有關土徵條例施行細則

部份目前收集為草案預告版，建議將

101 年 6 月 27 日修正版本附上，如本

報告定稿前公告新版時再予更新。 

已依 101.6.27 修正版本更新，詳附錄一之 2。 

2.問卷依據期初會議決議分土地所有權

人、公有土地承租人及現住戶等 3 類，

惟所擬問卷內容是否有經水規所討論

確定，建議補充。 

所擬問卷內容均係依據期初會議審查結論六及

101.5.14 第 2 次工作會議之決議辦理，包括宣導

類及問項類，詳見 P3-1~P3-2。 

3.7 月所辦理之 10 場次座談會是否有簽

到單及民眾陳述意見？如有建請補列

於附錄。 

已檢附各場次座談會簽到單及民眾陳述意見，

詳如附錄六、七。 

4.問卷內容第三大項為詢問是否對本計

畫有其他想法，如回收問卷有民眾建

議事項，建請彙整於報告中呈現。 

有關民眾建議事項已彙整如附錄七，已納入報

告書之建議說明。 

5.本計畫工作項目包括更新土地所有人

地資料建置完整母體清冊，目前報告

中僅列出彙整表，詳細清冊內容建議

考量於不違反個資法原則下列於附錄

中以呈現本年度工作成果。 

已依據調查結果更新母體清冊，配合成果報告

提送檢附光碟資料，另報告內容呈現則以不違

反個資法之原則下辦理。 

蔡委員展銘 
1.Chap.2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內容(如圖

2-1)有誤(請參閱圖 2-6)。P.2-20 表 2-4
內土地權益關係人計有 782 人(報告內

誤植為 780 人)，惟表內人工湖與土資

場及承租人似有身份重疊之嫌，以上

均請釐清及說明或修訂。 

1.圖 2-1 已更正，詳 P2-2。 
2.表 2-4 土地權益關係人為 782 人，已更正報告

誤植，詳 P2-20。 
3.表 2-4 經查人工湖、土資場及承租人身份重疊

者有 1 人，已於表中新增獨立統計欄位，避免

造成其重覆計算。 
2.Chap.3 表 3-2 內非本場次(即非本里或

該土地權益關係人)約 47 人(約佔總人

數 360 人之 14%)，是否可先予釐清，

以利後續統計準確度，另表 3-3 與表

2-4 之關聯性或對照，應加強增補。針

對 3 類土地權益關係人對政府協助需

求表(如表 3-12、3-23 及現住戶)內增加

未答者人數，以符總問卷回應人數 284
人之統計一致性。 

1.表中所列非本場次為 54 人，均為工作範圍內

其它各里之土地權益關係人，詳 P3-9。 
2.表 3-3 統計數字已修正，經比對表 3-2 及表 2-4
土地權益關係人數，包括同時為地主及出租戶

者，尚有 45 人次未列入本次邀請名單，已納

入後續面訪調查之對象，詳 P3-9。 
3.表 3-12、3-23 及現住戶已增列未答者人數，以

符合總問卷回應人數之一致性(納入面訪問卷

後總數為 534 份)，第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 



 

 
附 4-15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中簡報暨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3/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3.本計畫土地權益人(人工湖周邊 6里內)508
人，受訪者(答卷者)319 人(P.3-13)，而有
1~2 成未答者，且尚有 189(=508-319)位土
地權益人未知意見(願)，請研議如何補強或
與前期相關資料比較研析。 

本案已依契約要求完成 534 份有效問卷調
查。 

4.經辦理多場座談會研擬多項民眾關切議
題，惟係涉及南投縣政府、本署三河局、
營建署、國產局等機關之聯繫，本所責無
旁貸協助並請加強趕辦。後續尚有 274 位
分住各縣市未辦理調查，請一併納入其成
果後具體研議後續待辦事項。 

1.將配合主辦單位規劃之行程，拜會相關主
管單位協助釐清相關問題。 

2.已針對設籍雙北市及中、彰、投之土地權
益關係人進行面訪調查，參見報告書第參
章四、問卷訪查作業，調查成果見第參章
問卷調查分析。 

5.前揭議題及回應經蒐集彙整後，建請於期
末前後再邀集各相關機關會商確認，以利
於待辦理之地方領袖會議中向民眾說明。 

將依據調查結果彙整，並配合主辦單位邀集
相關機關會商確認。 

水利署水源組李副工程司柏萱 
1.本人工湖目前已獲環境影響說明書有條件
通過，預計 101 年 10 月下旬將送大會審
查，如大會審查通過，未來將召開公開說
明會，其有關地價之市價決定，應於何時
向主管機關提出需求申請，何時可決定市
價價格為何，應與水規所討論確認，俾利
公開說明會中向民眾說明明。 

依據內政部 101.6.8 日修正「地價及標準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工程徵
收用地未來將由提案單位(水利署)將評議事
項之案由、法令依據、處理過程、評議內容
作成書面議案，提送南投縣府「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決定地價。本計畫執行期
間，將協助主辦單位向民眾說明地價評議之
方式。 

2.本報告請再加強分析問卷調查結果，並提
出具體建議。 

已依據座談會及面訪調查之成果，分析詳第
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具體建議詳第肆
章。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曾副工程司國源 
1.本計畫既為溝通宣導，建議執行團隊於報
告書內具體呈現相關成果，以增進本計畫
執行效益(例如：參與座談會前後民眾對各
議題暸解程度，補附座談會溝通宣導簡報
或資料等)。 

本次問卷內容包括宣導類及問項類，依據調
查結果顯示，包括市價徵收、地價評議委員
會、農保寬限期及老農津貼請領等，有高達
6~7 成以上之受訪民眾均為第一次聽說，且
經過溝通宣導後，許多原為有條件支持者亦
大幅改列為支持者。有關座談會溝通宣導簡
報已補附，詳附錄八。 

2.針對報告內提出之座談會及問卷調查中，
對於各議題之回答以未回答呈現，其實質
內容及原因為何?對後續計畫推動有無影
響?建議補充說明。 

經研判未回答者主要與年齡、視力及識字問
題有關，經第 3 場次座談會修正辦理方式，
於每場座談會完畢時，由工作人員針對問卷
項目未回答的利害關係人，以 1 對 1 的溝通
方式，全程以閩南話再次帶領受訪者完成問
卷，經此作業方式修正後，後面各場次的未
回答比例明顯降低。 



 

 
附 4-16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中簡報暨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4/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3.有關問卷調查之結果，以報告內容而言似

乎較為零散，建議可否提出必要之交叉分

析並綜整為評估成果，據以擬定相關建議

方案及因應策略，以利後續工程推動執行。 

有關問卷調查之結果，己於第參章五、問卷

調查分析中，進行交叉分析。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畢副研究員嵐杰 
1.P.3-2 地方意見領袖會前會應將附錄三成

果重點摘敘於報告中補充。 
已補充地方意見領袖會前會之成果重點，詳

第 3-2 至 3-4 頁。 
2.辦理地方座談會之程序已有參照「水資源

規劃環評舉行公開說明會及公聽會 SOP」
辦理，惟請依照該 SOP 之會前、中、後原

則補充說明，以利後續計畫辦理時之參考。 

有關地方座談會辦理 SOP 之補充說明，請

參見附錄五。 

3.依前次工作會議要求所彙整之主要民眾

訴求區分為兩個層面：一為 Q&A 之編撰。

二為相關機關之拜會，以釐清關鍵問題，

並據以憑辦最後一場次之地方座談會。 

將彙整民眾訴求重點，提出與主辦機關研擬

Q&A 對策及配合拜會各主管機關，據以憑

辦最後一場次之地方領袖座談會。 

4.有關問卷統計分析，請考量以下 2 點：  
(1)統計分析陳述方式似嫌零散，建議加以統

整並增繪圓餅或柱狀圖輔以說明。 
已依面訪作業之成果，於第參章五、問卷調

查分析中輔以圓餅圖或柱狀圖加以說明。 
(2)請增列各問題間之交叉分析，以瞭解民眾

對於特定議題之看法, 或發掘隱含資訊。 
己於第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中，進行交叉

分析。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葉副工程司時偉 
1.有關本計畫問卷調查成果，建議與民國 99
年所作民意調查成果相比較，以利瞭解本

年度計畫與民眾溝通之效果。 

本計畫目前問卷調查成果，與民國 99 年民

意調查成果相比較，土地所有權人支持及有

條件支持率仍維持 70~75%，惟經座談會溝

通及問卷宣導後，部份有條件支持者已轉為

支持本計畫，支持比率由 12.3%上升至

32.7%，已初步達成與民眾溝通之效果。 
2.因本次溝通宣導座談會出席人數未達到

預定人數，故依據本次調查所推估有關須

政府專案補助及需確保農保身份等之人

數，建議補充面訪調查後，再推估本計畫

需作相關安置人數，以利本計畫後續工程

計畫之編定。 

本案已依契約要求完成 534 份問卷調查，並

依面訪調查結果納入檢討。 

3.有關報告書所列問卷調查座談會時民眾

其他關心事項，請顧問公司對於後續處理

情形，建議研提初步擬辦及洽辦單位，以

利後續與民眾溝通。 

有關民眾關切事項請參見報告書第肆章。 



 

 
附 4-17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中簡報暨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5/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1.建議利用交叉比對分析過濾問卷內容

不符合邏輯之現象。(地主問卷統計 P 
3-14 頁 65 歲以下之人數僅 150 人，P 
3-16未滿 65歲須政府協助總人數為 187
人，承租戶部份亦有相同問題)。 

已檢討修正，所有問卷調查分析資料已修正於

第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 

2.民眾不支持及有條件支持原因大致相

同建議另做細項分析。 
已檢討修正，所有問卷調查分析資料已修正於

第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 
3.土地徵收條例修法過程(含土徵條例 30
條施行日期)請補充於報告文敘內說明。 

請參見第肆章。 

4.農業發展條例第 22 條與平均地權條例

第 11 條之適用有關，請將農業發展條例

補列於相關法令蒐集章節中。 

已納入該條列，詳 P2-21 及附錄一。 

5.10 場座談會中公有土地承租人只安排

一場，且出席率較低，建議優先列入後

續補充面訪調查名單。 

已列入面訪調查之名單辦理。 

6.P.3-15 表 3-7、P.3-20 表 3-19 農保身分

統計百分比有誤。 
已檢討修正，所有問卷調查分析資料已修正於

第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詳見表 3-8(第 3-20
頁)及表 3-22(第 3-27 頁) 

7.表 3-25、3-26 名稱應為公有土地承租

人，表 3-29 名稱應為現住戶請一併修

正。 

已檢討修正，所有問卷調查分析資料已修正於

第參章五、問卷調查分析，詳見表 3-30(第 3-31
頁)及表 3-31(第 3-31 頁)。 



 

 
附 4-18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中簡報暨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6/6) 

結論 研辦情形 
1.請水源課承辦人員協助承辦廠商赴縣

政府、三河局、內政部營建署及國有財

產局等相關單位，釐清民眾關切事項。 

已配合及協助主辦單位拜會主管機關，釐清民

眾關切事項，並於最後一場次說明會向民眾解

說。 
2.本計畫內容中，基本資料蒐集宜與可行

性規劃之相關內容有一致性之敘述。 
已檢討修正，詳第二章。 

3.赴各單位釐清民眾關切事項時，請事先

擬妥相關內容後，必要時，由水源課本

職權責召開工作會議確認，再赴相關部

門溝通。 

已與主辦單位研擬 Q&A，並配合其規劃行程

拜會相關部門溝通。 

4.民眾關切事項宜分類清楚，且分析建議

可能之解決方式。 
與主辦單位進一步討論，研議可能之解決方

式，於報告書納入說明。 
5.研究相關法規，並於報告書中說明召開

本計畫地價評議委員會的流程與最可能

的時間點。並針對本計畫通過前，應如

何向民眾說明地價如何編定？與以往辦

理方式的差別有多少？研擬一套說詞供

後續辦理單位向民眾說明參考。 

將依據內政部 101.6.8 日修正「地價及標準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辦理。未來

工程徵收用地需由提案單位(水利署)將評議事

項之案由、法令依據、處理過程、評議內容作

成書面議案，提送南投縣府「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進行地價評議。本計畫執行期

間，將協助主辦單位向民眾就地價評議之方式

進行說明。 
6.以往相關調查資料及統計成果，請於期

末報告專節摘錄，俾利說明多年努力溝

通的成果。 

請參見第貳章。 

7.本次期中簡報及報告書原則認可，請依

各委員及各單位意見在合約要求範圍內

做必要的補充與修正，且在期末報告書

中有所回應，修正稿 3 份請於 9 月 24
日前提送至本所。 

遵照辦理。 

 
 



 

 
附 4-19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第 5 次工作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下午 1 時 30 分 
貳、地點：水源課彰化辦公區三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畢副研究員嵐杰                  記錄：郭律君 

結論 處理情形 
1.有關面訪問卷調查，在符合契約要求為原

則下，未足份數由人工湖周邊六里未參加

座談會之權益關係人進行調查，並請承商

儘速趕辦，並於期末簡報中呈現。 

遵照辦理。 

2.有關土地徵收作業相關問題，及拜會有關

機關等事宜，請主辦人員事先安排後釐清。 
配合主辦人員辦理。 

3.期中報告書(修正稿)，請依本次會議討論

修正完畢提送乙式 3 份後，同意備查。 
已依期程提送。 

 



 

 
附 4-20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末簡報暨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1/6) 

壹、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貳、地點：彰化辦公區一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郭律君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林委員連山 
1. 本次所辦理向民眾所提之各項條件及已

向民眾說明之各項內容建議應予以系統
的整理後轉送有關單位，俾前後政策可
以連貫一致。。 

已依民眾意見彙整分類，並研提擬辦方式或
建議，以提供本計畫後續作業單位執行之參
考，詳見第肆章之一。 

2. 本年 11 月 15 日地方領袖之溝通意見及
保育團體、自救會的意見亦應整理後做
為後續努力的參據。 

地方領袖第 2 次會議紀錄，已補充詳見附錄
三。有關意見已經彙整及分類，以為後續努
力之參據，詳見第肆章之二。 

3. 建議類似計畫應再持續於明年度進行，
俾保持與民眾的溝通互動管道。 

將協助及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4. 開發單位已承諾之做法如：三處安置土
地之做法應有所後續作為，俾不失信於
民。 

將協助及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彭委員瑞國 
1. 建議補英文報告名稱及摘要。 已依建議補正，詳報告封面及摘要。 
2. 摘要內綜合分析建議就最後說明(溝通)

會議成果再檢核修正或補充，不宜有「擬
列說明注意」或「可提送需求時間點可
有兩個選擇」等不確定語詞。 

已依建議補正，詳摘要。 

3. 結論與建議，結論部分，內容類似摘要，
建議就本次與以往調查成果差異、關係
人權益訴求及對策綜合摘述，建議部分
針對目前法令或規定無法滿足之可能對
策說明。 

已依建議補正，詳第肆章。 

4. 現行之「經濟部水利事業工程用地核發
獎勵金及救濟金要點」為未來推動大型
計畫之重要規定，水規所應建議水利署
配合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就現有法令
及其不足之部分研擬具體之作業手冊。 

將協助及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5. 圖 4-1，建議修正，並補充各項作業應注
意或具備之資料補充說明，例如第一次
說明會，並以所需時程替代時間點。 

已修正市價查估作業流程詳見圖 4-1(第
4-10 頁)，並補充各項作業說明，詳見第肆
章之四(第 4-9 頁)。 

6. 本計畫特有之民眾意見可納入工程計畫
報請行政院核定者，列入建議事項。 

已檢討後納入建議事項，詳第肆章。 



 

 
附 4-21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末簡報暨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2/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洪委員益發(書面意見) 
本計畫調查結果相當豐碩、惟就許多在地居

民關心議題恐在現階段於法令或執行單位

無法妥予解決，建議將該部分納入工程計畫

報核階段尋求更上級機關協助，以利後續計

畫推動執行。 
 

已檢討後納入建議事項，詳第肆章。 

簡委員振源(書面意見) 
1. 本計畫協助水規所辦理 10 場座談會，並

綜整民眾主要意見收集之相關法規亦十

分完整，有助於鳥嘴潭人工湖計畫後續

推動，值得肯定。 

感謝肯定。將協助及配合本計畫後續推動。 

2. 問卷調查中針對由政府提供 3 處承租地

供民眾選擇，先前問卷研擬時是否評估

該 3 處之可行性以及未來納入計畫專案

協助辦理之可行性？建議補充。 

由政府提供 3處承租地，水規所於 100年「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

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已經初

步評估，並洽詢主管單位協助，目前調查承

租人之意願，規劃土地面積尚符需求(詳第

參章之五，第 3-39 頁)，將納入專案協助辦

理，惟仍需報行政院核定後再實施。 
3. 所提攔河堰右岸平林里土資場預定地內

並未列入通知參加座談會，是承辦單位

漏列或原本即未在人工湖計畫徵收用地

內？請補充說明。 

經重新確認，該民眾係本計畫徵收範圍外之

私有地主，因未確定其土地是否被列入徵收

範圍，因此前來了解是否損及其權益，已修

正詳第參章之三(第 3-13 及 3-14 頁)。 
4. 鳥嘴潭計畫於前規劃階段亦曾辦理地方

宣導，而本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卻仍有

60-70%現在才知道，似忽顯示以往宣導

成效不佳？請釐清確認。 

本計畫前階段係採抽樣調查方式，包括面訪

及郵寄問卷共 152 份，主要針對農保或就

業需求進行調查統計。本階段共完成 534 份

問卷調查(普查)，依據過去經驗，於問卷中

增加宣導類項目，藉由問卷訪談同時進行計

畫及法令宣導，且調查結果亦獲得預期之成

效。 
5. 問卷調查分析分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土

地承租人及現住戶等分別說明，建請增

加合計結果分析。 

本計畫問卷設計時考量土地權益關係人之

不同需求，故分別就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土

地承租人及現住戶擬具三種不同問卷，因調

查項目及條件差異及限制，於合併統計成果

分析有困難。 



 

 
附 4-2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末簡報暨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3/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蔡委員展銘 
1. 調查清冊名單經檢核後尚有約 19 份(惟

簡報為 14 份)被退回，惟是否包括於 782
位利害關係人內?若然，請加強敘明如何

研處或釐清。 

經檢核通知單退回共 15 份(其中 2 份為同一

人，具地主及承租人身份)，均包括於 782
位利害關係人內，其中 5 人已參與問卷調

查，其餘 10 人無法取得聯絡，已說明詳見

第參章之三(第 3-8 頁)及表 3-2(第 3-9 頁)。 
2. 10 場小型座談會及面訪等兩項問卷調

查，統計顯示，回收 533 份佔利害關係

人(782 位)之 68.1%，惟經查摘表 2 及摘

表 3 分別為 366 人參加(惟問卷回收?)及
323 人(回收 218 份)?請釐清。 

經檢核，回收之有效問卷共 534 份(68.3%)，
座談會參與 366 人(回收 316 份)，面訪調查

323 人(回收 218 份)，總計參與調查 689 人

次(回收 534 份)，已補充詳第參章之五(第
3-19 頁)。 

3. 本(101)年 11 月 15 日業己辦理第 2 次意

見領袖座談會議，惟本計畫整體工作(圖
1-3)及 12 場座談會(圖 1-4)等流程，應請

進一步釐清或說明。 

第 2 次地方領袖會議，已納入圖 1-3(第 1-5
頁)及圖 1-4(第 1-7 頁)流程，說明補充詳見

第壹章之五。 

4. 現住戶 11 戶(惟有戶籍者 7 戶，請釐清)，
經調查均未符中低收入標準，致無法依

現有規定進行安置，故請列入後續優先

處理。 

人工湖預定地現住戶共 10 戶(設有戶籍者 7
戶)，除 1 戶涉及水利用地無法申請合法農

舍，其餘 9 戶均領有合法建築執照，詳見第

參章之三(第 3-14 頁)。目前調查均無登錄在

案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惟根據座

談瞭解可能有 1~2 戶中低收戶，建議水利署

擬定安置計畫施行細則，以供本計畫依循辦

理，詳表 4-2(第 4-5 頁)。 
5. 本計畫所研擬 3 處安置地點(分為台糖山

仔腳及茄苳農場與平西段公有地)，請進

一步釐清該 3 處之可行性。 

有關三處承租地已於 100 年「烏溪鳥嘴潭人

工湖可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

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進行評估及洽詢主

管單位協助，目前調查結果，規劃面積尚符

需求(詳第參章之五)，將納入專案協助辦

理，惟仍需報行政院核定後再實施。 
6. 10 場小型座談會民眾陳述意見(如附錄

七)，有些提問民眾以先生 A、師父等名

稱，請進一步釐清或改正。 

考量個資法，附錄六及附錄七已就座談會及

面訪紀錄部份刪除發言人之姓名，僅保留意

見發言內容。 

7. 第 2 次意見領袖會議意見及研處應增

補，並納入報告修訂之依據，且應將現

階段發生困難事項列入後續建議辦理。 

第 2 次意見領袖會議辦理情形詳第參章之

二(第 3-3 及 3-4 頁)，關切議題彙整及說明

詳見第肆章之二(第 4-4 頁)。 

8. 誤漏不妥已修改於報告內，逕提該報告

供參。 
已檢討補正，詳報告內容。 

 



 

 
附 4-23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末簡報暨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4/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曾副工程司國源 
1. 摘要內有關綜合分析部分撰擬方式建議

修正，依目前寫法似乎看不出所欲表達

之重點。 

已修正，詳摘要內容。 

2. P.4-4，調查成果與民意溝通部分寫法似

表示本計畫尚未完成，建請該定稿時併

予修正。 

已檢討後修正內容，詳第肆章之三(第 4-8
頁)。 

3. 本計畫成果似乎仍僅就調查及訪談結果

進行說明，並提出問題重點，惟仍未針

對相關當地民意關心重點擬訂對策或因

應辦理方式，建議予以補充。 

已補充關切議題辦理情形，詳第肆章之五

(第 4-11 頁)。 

4. 報告附件內容建議可以單面雙頁方式印

製(如相關法令、會議簽名冊、簡報資料

等)，以減少紙張使用。 

已採單面雙頁印製，詳報告附錄。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畢副研究員嵐杰 
1. 應強調本計畫以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地

所有權人、重要意見領袖，並辦理 12 場

座談會之努力量，以區隔相關計畫之異

同，並突顯本計畫之價值。 

已補充相關檢討說明，詳第肆章之三(第 4-8
頁)。 

2. 依本計畫調查顯示，約 60~70%支持及有

條件支持，應釐清民眾有條件支持可做

到的部份努力，請將目前待協助事項彙

整，並提出可能建議方式，函請水利署

協助辦理。 

已就本計畫重要意見之辦理彙整列入表

4-4(第 4-12 頁)。 

3. 參與率及面訪回收率較低之因為何，請

補充。並請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母體清

冊，以利後續計畫執行之推廣。 

有關參與率及面訪回率偏低原因，詳見第參

章之三(第 3-13~3-14 頁)及四(第 3-17 頁)。
另母體清冊更新通訊資料，將於成果報告光

碟中提供。 
4. 請補充座談會及問卷調查執行成果檢

討，俾提供相關計畫之參考。 
已補充相關檢討說明，詳第肆章之三(第 4-8
頁)。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葉副工程司時偉 
1. 綜合分析中將關切議題分為 3 項，惟分

類建議再詳盡明確，如「無法解決」建

議為「目前法令無法解決」，「屬其他

機關權責需協調」等。於各分類中建議

將問題分為「土地所有權人」、「承租

戶」、「佔用戶」等。 

已檢討修正，詳第肆章之一及二(第 4-1 至

4-7 頁)。 

2. 第二次地方領袖座談會成果內容需補充

於報告內。 
第 2 次意見領袖會議成果內容，已補充詳見

第參章之二(第 3-3 至 3-4 頁)。 



 

 
附 4-24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末簡報暨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5/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3. 有關土地所有權人之通訊地址，於 10 場

說明會後經當事人確認地址更新後，建

議顧問公司將土地所有權人聯絡地址更

新，以利後續說明會之用。 

有關母體清冊更新通訊資料，將於成果報告

光碟中提供。 
 

4. 本計畫除與當地民眾說明會外，是否還

有與其他地方團體溝通說明，建議應補

充於報告內。 

已補充拜會各有關單位說明，詳第肆章之五

(第 4-11 頁)。 
 

5. 對於本計畫未能作民意調查之關係人，

說明其後續因應作為或說明。 
已納入建議事項，詳結論與建議。 

6. 摘要格式請依本所格式辦理，應呈現主

要工作成果，如摘要(三)工作項目及內

容，建議予以刪除。 

已修正摘要內容。 
 

7. 圖 4-1 市價查估作業辦理時間點部分，

圖中所標註時間(如民國 103 年 11 月完

成議價作業及土地徵收作業)建議予以

修正，以免民眾產生誤解。 

已修正圖 4-1 及說明，詳第肆章之四(第 4-9
至 4-10 頁)。 
 

8. 所作調查之成果須符合個資法相關規

定。 
已依個資法修正相關內容。 

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1. 土地徵收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已於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施行，報告中相關法條

及文敘請修正更新。 

已更新，詳附錄一。 

2. 報告中涉及民眾個人資料部分，請依個

資法做適當處理。 
已依個資法修正相關內容。 

3. 請於小型地方說明會補述有效問卷數及

有效回收率。(摘 P.4、摘表 2、結 1)。 
已補充，詳摘要第 4 頁，摘表 2 及結論。 

4. 摘 P.6、結 P. 1、P.3-17，總有效問卷應

為 534 份(462+65+7)。 
已更正為 534 份，詳摘要第 4 頁、結論及第

3-19 頁。 
5. P.3-36 圖 3-5 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結

果 65 歲以上需政府專案協助人數未答

者偏高，是否影響需用農地數量，請進

一步釐清。 

目前調查結果，表示需要政府提供承租地者

共 93 人(以每人 0.2 公頃計，約 18.6 公頃)，
若將圖 3-5 未回答者 65 歲以上人數(約 50
人)納入統計，仍小於目前規劃之土地面積

(49 公頃)，尚符需求。另依調查推估，60
歲以上者較傾向退休或轉行意願，惟建議未

來辦理用地徵收時，仍需進一步釐清。 
6. 期末簡報中土地徵收流程圖請更新。 已補充，詳圖 4-2(第 4-18 頁)。 
7. 有關拜會相關單位釐清之民眾關心議題

請補充於報告中。 
已補充，詳表 4-3(第 4-11 頁)。 

 



 

 
附 4-25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4)－溝通宣導計畫」 
期末簡報暨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研辦情形(6/6) 

審查意見 研辦情形 
8. P.3-19 表 3-7 土地所有權人學歷統計圓

餅圖標示錯誤，請修正。 
已更正，詳表 3-7(第 3-20 頁)。 

9. P.3-32 表 3-35 現「代」戶及 P.3-34 第 8
項政府必須訂定「寫」置計畫，誤植部

份請修改；表 3-37 不知道申請條件之人

數與文敘不同，請修正。 

已更正，詳表 3-35 (第 3-33 頁)及第 3-34 至

35 頁文敘。 

10.P.3-6 表 3-1 第 9 場座談會時間 7 月 26 日

應為星期四，請修正。 
已更正，詳表 3-1(第 3-6 頁)。 

11.P.4-1 文中所述附錄六、附錄七與實際附

錄不符， P.4-3 文中所述附錄六與實際附

錄不符，請修正。 

已更正，詳第 4-1 及 4-4 頁。 

結論 研辦情形 
1. 本次期末簡報及報告書原則認可，請依各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在合約要求範圍內做

必要的補充與修訂，修正稿乙式 3 份請於

101 年 12 月 3 日前送達本所，由水資源

規劃課審核，必要時再召開工作會議。 

已依規定期程提送。 

2. 報告內的結論依簡報之結論刪除第(三)
點較符合，其它參照委員意見重撰。 

已修正結論與建議。 

3. 報告內的建議依簡報之建議補充外，且經

12 場座談會有尚待解決之問題，宜一併

列出。 

已補充於結論及第肆章。 

4. 報告內增加英文摘要。 已補充英文摘要，詳報告前頁。 
5. 101 年 11 月 15 日第 2 次地方領袖會議主

要意見宜彙整在報告之結論內。 
已補充於結論及第肆章。 

6. 第肆章係本報告之重點，宜再詳細彙整各

次座談會之成果及待解決的問題，尤其現

住戶 7 戶如何解決應一併提出以利計畫

後續之推動。 

已補充於結論及建議和第肆章。 

 
 
 

 
 



 

 

 

 

 

 

 

 

 

 

 

 

附錄五 辦理地方溝通座談會 SOP 表格









 

 

 

 

 

 

 

 

 

 

 

 

 

附錄六 座談會簽到單















































































 

 

 

 

 

 

 

 

 

 

 

 

 

附錄七 利害關係人提列意見綜整



















 

 

 

 

 

 

 

 

 

 

 

 

附錄八 座談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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